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北京市无障碍系统化设计导则》的通知

市规划国土发[2018]294 号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北

京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坚

持高起点和高标准，进一步提升我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

迎接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我

们组织编制了《北京市无障碍系统化设计导则》（以下简称

《导则》）。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导则》在梳理现行有关无障碍设施设计标准及其执行

情况的基础上，针对城市公共空间、各类建筑场地、以及两

者之间的无障碍设施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提出了相应的设计

要求和技术指引，以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请各设计单位、

建设单位及相关管理部门在规划设计和实施管理过程中认

真执行。

无障碍系统化设计除应符合本《导则》所规定的内容之

外，尚应符合国家及我市现行无障碍相关设计规范、标准的

规定。

特此通知。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8 月 30 日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前　　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改善人居环境，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提升我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迎接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建设国际一流

的和谐宜居之都，我们编制了《北京市无障碍系统化设计导则》（以下简称《导则》）。

《导则》编制工作坚持首善标准，以国家、行业和我市相关规范和标准为基础，通过大量的实地调

研，归纳和总结了我市无障碍系统化设计、建设与管理实践，借鉴国内外宜居城市建设理念与经验，结

合我市城市功能定位，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本《导则》，供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和相关管理

部门使用。

《导则》主要内容为 ：1. 总则 2. 术语解释 3. 城市街区 4. 公园绿地 5. 交通枢纽 6. 行政办公 7. 博览建

筑 8. 体育场馆 9. 医疗康复建筑 10. 中小学校建筑 11. 宾馆建筑 12. 大型商业 13. 居住社区 14. 社区养老机

构 15. 村镇社区 16. 城市公共空间人性化服务配套，以及附录 A 设计要点索引、附录 B 评价依据汇总、

附录 C 现行无障碍规范、相关技术文件摘要。《导则》体现以人为本的通用设计理念，强调无障碍系统

化设置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无障碍设施设计应与城市设计、场地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标识设计

和器具设计相结合，提升城市整体环境品质，方便群众生活。

本导则由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归口管理，北京市城乡规划标准化办公室为日常管理机

构，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 导 则 执 行 过 程 中 如 有 意 见 和 建 议， 请 及 时 反 馈 至 北 京 市 城 乡 规 划 标 准 化 办 公 室（ 电 话 ： 

010-68015038，电子邮箱 ：bjbb3000@163.com）

主 编 单 位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技 术 咨 询 ：010-88083597

主要起草人 ：薛　峰　凌苏扬　李　婷　马之野　沈冠杰

主要审查人 ：吕小泉　赵　林　孙　蕾　刘欣葵　谭　华　邵　磊

编 审 人 员 ：刘秋君　郭文军　韩　迪　马红杰　王希希　韩振梅

　　　　　　那伯识　乔　莹　杨　辉　付雨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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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全面推进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进一步提升我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改善人居环境，方便

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我市市域范围内新建、改（扩）建项目和城市公共空间的的无障碍系统化设计、建

设与管理。既有项目改造可参照执行。

1.0.3　无障碍系统化设计与建设应对标国际一流标准，坚持以人为本的和谐宜居之都理念，遵循通用、

共享、适老、融合的原则。

1.0.4　无障碍设施设计应与城市设计、场地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标识设计和器具设计相结合，

形成一体化设计。并要求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和同步交付使用。

1.0.5　新建和改造的重点街区和地段应在城市规划设计阶段编制城市设计无障碍专篇，新建、改（扩）

建的重点项目均应在场地、建筑和室内设计阶段进行无障碍专项设计。

1.0.6　城市公共空间和场地环境空间内遇有高差时，其无障碍路线应结合现状条件，以无障碍坡地形设

计为主，主要公共建筑的首层均应为无障碍楼层。

1.0.7　本导则所列条文重点强调了无障碍设计的系统性技术要求，不涉及细部尺寸和做法等具体规定。

其具体规定应按照现行国家和北京市地方规范和标准的相关条文执行。

1.0.8　本导则附录 A 提供各章节设计要点汇总表与条目索引，便于分类检索 ；附录 B 提供各类场所评

价汇总表，便于检查无障碍设施的建设质量。

1.0.9　各类场所的无障碍设计除应符合本导则所规定的内容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现行规范和标准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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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解释

2.0.1　无障碍专项设计 Specific Accessible Design

将无障碍场地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标识设计和器具设计相结合，完成从方案设计、初步设

计到施工图设计的一体化设计。

2.0.2　无障碍路线 Accessible Path

根据不同的城市空间、场地条件、建筑类型和使用功能，所确定的无障碍通道闭环流线和流线所串

联的重点设施布局。

2.0.3　无障碍楼层 Accessible Floor

设置了系统的无障碍设施，并满足信息无障碍和服务无障碍要求的建筑楼层空间。

2.0.4　无障碍坡地形 Accessible Ramp Terrain

场地地面坡度不大于 1:20，用以过渡场地高差的漫坡。

2.0.5　有障碍人士 Disabled

指具有肢体障碍、视力障碍、听力障碍或使用常规设施器具有障碍的人群，包括但不限于身体机能

损伤人士，如残疾人、老年人、孕妇、伤患者、病患者、负重者和拖拉器具者等。

2.0.6　坐姿洗浴 Sitting Bath

有障碍人士以坐姿进行盥洗和淋浴的行为。

2.0.7　坐姿炊事操作 Sitting Cooking Operation

有障碍人士以坐姿在厨房进行非明火炊事操作的行为。

2.0.8　随身电子设备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有障碍人士随身携带的电子智能辅助设备，如内置芯片的智能盲杖、语音导示器和手机 APP 等具有

无障碍引导功能的设备。

2.0.9　低位按钮 Low Height Button

可供乘坐轮椅的有障碍人士坐姿使用的各类按钮，如用以门体开启、过街信号灯控制和求助呼救的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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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街区

3.1　道路接驳

3.1.1　城市干路支路路口处的人行平面过街、人行天桥、地下通道、路口过街信号灯按钮、过街音响提

示装置、提示和行进盲道设置、缘石坡道设置以及安全岛设置等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规范 [1] 第 4 节城

市道路相关设计要求。

3.1.2　城市主要干路支路的人行道路应保证轮椅与单列行人错行的通行宽度，道路两侧树木、构筑物、

停车位、导示标牌等不应突出伸入步行区域有碍通行，井盖、排水篦子不应与人行道的路面产生高差。

3.1.3　城市主要干路支路的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宜设置无障碍垂直电梯，满足有障碍人士使用轮椅，行

人推拉行李箱和婴儿车的通行要求，并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

3.1.4　人行道路应与公交站点（包括地铁站点）、机动车停车场所（包括地下停车场所）无障碍接驳，

接驳处应设置缘石坡道或以坡地形过渡。

3.1.5　宜利用用地边界的绿化带、街边绿地或广场，以及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空间间隔设置无障

碍休息场所，休息场所应与周边人行道路无障碍接驳。

3.1.6　城市干路支路的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应减少路面高差，或以圆角路牙石过渡。街巷人车混行

道路宜用材质、色彩或划线等方式标明人行无障碍路线宽度范围，其各类道路路口缘石坡道接驳方式应

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规范 [1] 第四节及规范 [3] 相关设计要求（如图 3.1.6 所示）。

图 3.1.6　人行道路与机动车道无障碍接驳示意图

图为城市人行道路与车行道路无障碍接驳方式。

3.1.7　城市主要干路支路的人行道路与无障碍休息场所存在高差时，均应设置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

进行接驳，并应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

3.1.8　城市公共停车场应设置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及低位收费桩，其停车位应靠近出入口，并与人行道

无障碍接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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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大型公共建筑及人流密集场所的出入口处应设置出租车无障碍优先候车区，并宜在居住区出入口

访客停车区域设置无障碍停车位。

3.1.10　街区内的公共厕所应独立设置可满足家庭异性和母婴照顾的无障碍厕所，其公共厕所内应设置

无障碍厕位、无障碍洗手台和无障碍小便器，并应符合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公共厕所出入口

有高差处应设置坡道，并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

3.1.11　街区道路的各类无障碍设施以及衔接各类建筑和服务设施出入口处的无障碍设施处均应设置无

障碍引导标识。

3.1.12　城市街区主要路口宜设置无障碍设施分布点位和路线图，方便所有有障碍人士使用。其标示内

容包括 ：周边区域无障碍出行路线、无障碍公交站点、机动车无障碍停车点、无障碍休息场所、绿地

（带）内无障碍游憩路线、无障碍厕所和可享受视听无障碍服务的设施点位。

3.2　城市绿地（带）

3.2.1　城市绿地（带）内的无障碍路线应能够与休息场所、儿童游戏场所、健身场所以及滨水平台（栈

道）等场所无障碍连接，保证轮椅与单列行人错行的通行宽度。有高差处应设置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

道，轮椅坡道宜结合景观绿化及构筑物设置助力扶手，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如图 3.2.1 所示）。 

图 3.2.1　城市绿地（带）无障碍路线示意图

图为城市绿地（带）中无障碍路线示意，设计时应注意无障碍路线道路与路边休息场所、滨水平台

等空间之间不应设置台阶，设置具有助力扶手和靠背的无障碍座椅和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3.2.2　无障碍路线道路两侧树木、绿植不应种植叶缘带刺（如月季、玫瑰等）、具有枝刺（如皂荚、石

榴等）或具有托叶刺（刺槐等）的植物。

3.2.3　与城市人行道相连的无障碍路线出入口处和沿途的无障碍坡道处应设置无障碍引导标识。

3.2.4　应保证无障碍路线和主要游憩场所夜间照明的连续性以及无障碍引导标识的可视性，避免出现眩

光或无照明区域。宜结合台阶、花池、座椅等设置补充照明，有台阶处应在台阶起止处设置重点照明。

3.2.5　城市绿道空间（包括滨水游憩绿道、森林景观绿道、郊野田园绿道、人文景观绿道和公园休闲绿

道）中的慢行道路（步行道、骑行道、综合慢行道以及联络型绿道）的宽度、坡度和材料，以及服务设

施应符合无障碍设计相关规范的要求，满足其连贯步行和骑行的无障碍要求。

3.3　公交站点

3.3.1　公交站点应与城市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当公交站台与人行道路之间间隔非机动车道时，应在公

交站台与人行道路对应位置设置缘石坡道、路面人行横道线（如图 3.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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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公交站点无障碍接驳示意图

图为当公交站点台与人行道路之间间隔非机动车道时，为保证无障碍路线的连贯性所设置的无障碍

设施。

3.3.2　公交站台设计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规范 [1] 第四节 4.5 公交车站相关设计要求，应设置无障碍优

先等候区，并设置具有助力扶手和靠背的无障碍座椅和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3.3.3　有条件的公交站点宜设置电子信息屏，实时显示车辆行驶信息，并配置视障人士公交助乘的电子

标签。

3.4　城市广场

3.4.1　城市广场不宜设置台阶高差，宜采用无障碍坡地形连接城市人行道路。当城市广场（包括下沉

广场等）需要设置台阶高差时，应结合场地地形及景观构筑物设置无障碍坡道，台阶起止处应设置补充

照明和提示盲道。如地形高差较大无法设置无障碍坡道时，宜设置无障碍垂直电梯或相关无障碍升降设

施。其无障碍设施处应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

3.4.2　城市广场内的休息座椅应兼顾老年人助力起身的需求，设有无障碍助力扶手和靠背，其周边应设

置夜间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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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园绿地

4.1　出入口及周边场地

4.1.1　公园出入口附近的公交站点（包括地铁站点）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出租车停靠点应设置无障

碍优先候车区，其出入口广场应与城市无障碍路线相接驳。

4.1.2　需要凭票入园的公园，其购票处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低位服务窗口或柜台，其窗口或柜台前应设

置提示盲道。检票闸口应设置可供轮椅和婴儿车无障碍通行的检票口以及相应的引导标识（如图 4.1.2

所示）。其入口附近应设置轮椅和婴儿推车租赁场所。

图 4.1.2　无障碍售票窗口示意图

当公园需要购票时，其购票处应设置无障碍窗口（柜台）或低位自动售票设施。

4.1.3　园区出入口（或检票闸口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入园处应设置配有盲文提示的园区无障碍路线导

示图，有条件的应配置与随身电子设备相结合的电子标签导示设备。

4.1.4　靠近公园出入口的园区停车场应设置机动车无障碍停车位，以及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其无障

碍停车位应与园区入口广场无障碍连通。

4.2　园内路线

4.2.1　应规划连接各主要游憩场所和服务设施的无障碍路线，其路线应保证轮椅无障碍通行要求，有高

差处应设置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轮椅坡道应结合景观构筑物设置助力扶手，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

示盲道。

4.2.2　无障碍路线道路两侧树木绿植不应种植叶缘带刺（月季、玫瑰等）、具有枝刺（皂荚、石榴等）

或具有托叶刺（刺槐等）的植物。

4.2.3　无障碍路线沿途应设有连贯的无障碍引导标识，主要建筑物、构筑物、植物树木和艺术小品等处

的介绍说明应为低位标牌，便于坐姿阅读，主要信息宜配备盲文说明。

4.2.4　应保证园内无障碍路线夜间照明的连续性以及无障碍引导标识的可视性，台阶起止处应设置补充

照明，避免出现眩光或无照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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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应保证园内各类室外活动场地（绿荫空间、健身空间和休憩空间等）均可无障碍通行到达，并设

置有扶手靠背的无障碍座椅，各类体验场所（如小型博物馆、少儿互动体验馆等）应符合本导则场馆相

关无障碍设计要求。 

4.2.6　设有游览车的旅游景点公园，应配备无障碍游览车，并应设置无障碍优先候车区及相应的无障碍

引导标识。

4.2.7　应针对文物古迹公园和自然山水公园的主要游览路线，以及连接主要休憩场所和服务设施的路线

进行无障碍路线规划，使有障碍人士能够无障碍到达主要游览场所和最佳拍照留念场地。对文物古迹中

无法改造的门槛和高台等处可采用无障碍可替代设施，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4.2.8　应规划公园滨水空间的无障碍游览路线，使其与滨水岸线（栈道）的主要游览场所无障碍连接，

保证轮椅与单列行人错行的通行宽度和相应的通行要求。有高差处应设置无障碍坡地形或无障碍坡道，

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有条件的，可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可替代设施满足轮椅使用者乘船出游的要

求。

4.3　配套服务设施

4.3.1　园内配套餐饮、商业、公共卫生间和场馆的无障碍出入口处应设置提示盲道，高差处应以无障碍

坡地形过渡或设置轮椅坡道。其内应设置低位服务台、休息设施和引导标识，并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8 相关设计要求。

4.3.2　园内应独立设置可满足家庭异性和母婴照顾的无障碍卫生间，并应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公共卫

生间内应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小便池和无障碍洗手台。其内部空间尺度和设施设计应符合本导则附

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如图 4.3.2 所示）。

图 4.3.2　无障碍卫生间示意图

无障碍卫生间内应保证轮椅回转空间，设置无障碍厕位和无障碍洗手台等相关无障碍设施。应满足

儿童如厕的要求，还应设置电源插座、育婴台和其他辅助设施器具，宜采用与家庭氛围相符的标识和色

彩。

4.3.3　园内的城市应急避难区域不应设置台阶，其高差处应以无障碍坡地形连接。其配套储备物资内应

配备轮椅、拐杖和担架等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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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枢纽

5.1　室外场地

5.1.1　应对交通枢纽场地内以及其周边街区的无障碍路线进行规划，其规划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该

枢纽周边道路和站前广场无障碍路线规划、周边街区公交站点与人行道路的无障碍接驳、周边街区平面

和立体无障碍过街方式、该枢纽内出租车接站和送站停靠位无障碍接驳、该枢纽地面和地下停车场无障

碍停车位布局和人行道无障碍接驳、该枢纽周边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的无障碍路线规划、与其他功能建筑

相连接的无障碍路线规划。

5.1.2　应对交通枢纽场地内及周边街区盲道系统进行规划，其盲道系统应与以下场所连贯连接 ：与站台

层直接相连的无障碍电梯出入口、周边公交站点、平面和立体过街设施、停车场所、出租车停靠位、建

筑出入口、周边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等，并宜在主要通行节点设置电子标签等智能导示设施。

5.1.3　交通枢纽站前广场不应被行车流线穿行，出入口处和站前广场均不应设置台阶，应以无障碍坡地

形相连。如高差较大设有台阶时，应结合景观环境设置轮椅坡道、扶手及相应的引导标识（如图 5.1.3

所示）。

图 5.1.3　交通枢纽垂直无障碍电梯出入口示意图

地铁站口垂直无障碍电梯出入口处的无障碍设施设计应与场地环境相结合。

5.2　交通换乘接驳

5.2.1　应对轨道交通与城际高铁客运站的换乘接驳路线进行系统性无障碍设计，其无障碍通道和路线

（包括盲道系统）应连接轨道交通与城际高铁内的门厅、售票厅、候车厅等旅客通行空间，供公众使用

的主要楼梯、电梯、售票柜台（机）、安检（票）闸口、公共卫生间、行包托运处（含小件寄存处）等

均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站台应设置与无障碍车厢相对应的无障碍优先候车区，并应在无障碍设施处

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

5.2.2　应对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的换乘接驳路线进行系统性无障碍设计，其无障碍路线除连接 5.2.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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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无障碍设施外，还应使轨道交通出入口、人行道、平面过街、立体过街设施（人行天桥、地下通道、

轨道交通过街站点等）无障碍连接。其公交站点应靠近地铁站出入口，并应在站点处和出入口处设置无

障碍路线图和相应的引导标识。     

5.2.3　应对轨道交通与机场旅客航站区的换乘接驳路线进行系统性无障碍设计，其无障碍路线除连接

5.2.1 所述无障碍设施外，同时应连接旅客航站楼出入口、旅客出发厅、旅客候机区、旅客行李提取区、

旅客到达厅、中转过境旅客候机区等。盲道（行进盲道和提示盲道）的设置应方便视力障碍者顺利到达

旅客航站楼出入口、旅客出发厅问讯柜台、召援电话等位置以及各类需要提示的位置。

5.2.4　远郊地区的轨道交通站点首末站和各类交通接驳节点的停车场应在靠近出入口处（包括垂直电

梯）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其无障碍路线应连接所需到达的各类交通站场空间。

5.2.5　结合轨道交通站场、地面公交站点、公共建筑出入口等交通接驳节点就近设置公共自行车（含共

享单车）、非机动车停车位，合理规划骑行流线与停车位的无障碍接驳，保证非机动车通行空间的连贯

和便捷停存。

5.2.6　高速公路服务区内建筑的主要出入口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其无障碍卫生间应设置可满足家庭

异性和母婴照顾的无障碍设施。公共卫生间内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小便池和无障碍洗手台，并应设

置相应的引导标识。靠近服务设施出入口处应设置无障碍停车位。

5.2.7　各类交通接驳节点的主要出入口处应设出租车（无障碍专用车辆）无障碍暂停车位和无障碍优先

候车区 ；其停车通道与人行步道之间有高差处应铺设全宽式（各类交通设施出人口宽度范围）单面坡缘

石坡道。

5.3　站场内部空间

5.3.1　应对交通枢纽建筑的票务、安检、行李托运、导乘提示、垂直交通、场内通勤、交通换乘、停

车、候乘休息和配套服务设施等进行系统性无障碍设计，并针对肢体障碍、视力障碍、听力障碍或使用

常规设施器具有障碍人群的通用性和特殊性需求进行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5.3.2　应对交通枢纽站场内部空间进行无障碍路线规划，其路线应连接室外场地出入口、售票柜台

（机）、安检（票）出入口、问询台、等候休息区、登车（机）站台区（口）、公共卫生间、各类配套商

业服务设施和地下停车库（楼）中的无障碍停车位，无障碍路线转弯和无障碍设施处应设置相应的引导

标识。

5.3.3　应对交通枢纽场站内部空间的盲道系统进行规划，其盲道系统应连接室外场地出入口、建筑出入

口、售票窗口（机）、安检（票）出入口、问询台、路线和功能导示牌、上下车站台区、公共卫生间和

各类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站厅层应设置配有盲文提示的无障碍路线和功能导示牌，导示牌前应设置提示

盲道，有条件的宜结合随身电子设备提供智能引导。

5.3.4　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服务台，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和提示盲道（如图 5.3.4 所

示）。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10

图 5.3.4　低位服务台示意图

图为低位服务台示例，应注意低位服务台下容膝空间、提示盲道以及引导标识的设置，提示盲道所

对应的视力障碍者咨询位置与低位服务台所对应的肢体障碍者咨询位置可分开设置。

5.3.5　应设有低位售票服务窗口（柜台）和低位电子自动售票设施，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

图 5.3.5 所示）。

图 5.3.5　低位无障碍电子售票设施示意图

低位台面及容膝空间主要适用于乘轮椅者，提示盲道主要服务于视力障碍者，有条件时可为售票机

加装语音提示功能。

5.3.6　无障碍电梯候梯处、扶梯和每层楼梯梯段起止和休息平台处应设置提示盲道，扶梯起止处应设置

语音提示功能，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图 5.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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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6　扶梯起止处提示盲道设置示意图

图为交通枢纽内扶梯起止处提示盲道设置示例，设置提示盲道不仅仅是服务于视力障碍者，也提示

所有乘梯者注意安全。

5.3.7　检票闸口处应设置轮椅和婴儿推车通道，并应设置提示盲道，有条件的可设置语音提示功能（如

图 5.3.7 所示）。 

图 5.3.7　检票无障碍闸口示意图

图为检票闸口无障碍通行示例。

5.3.8　轨道交通站台安全闸门前应设置行进盲道和提示盲道，闸门前应设置为老年人、孕妇、残疾人、

推婴儿车者提供服务的无障碍优先候车区和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图 5.3.8 所示），站厅层内应设置

具有助力扶手和靠背的无障碍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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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8　轨道交通站台安全闸门前示意图

图为轨道交通站台与无障碍车厢接驳处示意图，应注意引导标识及盲道的设置。

5.3.9　对于换乘路线较长的交通枢纽，宜在换乘路径的相关交通节点处设置无障碍电子求助装置（如图

5.3.9 所示）。

图 5.3.9　电子求助装置示意图

图为交通节点处设置无障碍电子救助装置和无障碍等候座椅。

5.4　配套服务设施

5.4.1　就餐和商品售卖区域出入口处不应设置高差，其内应保证轮椅无障碍通行及回转的空间。并应设

置无障碍餐位（台）和相应的引导标识。售卖区出口结账处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结账台。

5.4.2　公共卫生间内应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小便池和无障碍洗手台，取水间外部应设置具有容膝空

间的低位饮（取）水台，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图 5.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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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2　低位饮（取）水台示意图

宜结合公共卫生间设置低位饮（取）水台，图为公共卫生间外低位饮（取）水台示例。

5.4.3　其独立的无障碍卫生间内应设置可满足家庭异性和母婴照顾的无障碍设施，并根据实际情况独立

设置具有育婴设施的母婴室。其门体应采用电动侧推门或平开门，并应设置低位按钮和相应的无障碍引

导标识。其内部空间尺度和设施设计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如图 5.4.3 所示）。

图 5.4.3　无障碍卫生间空间示意图

无障碍卫生间应充分满足通用性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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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办公

6.1　室外场地

6.1.1　应对开放的行政办公区室外场地无障碍路线和盲道系统进行规划，其路线和盲道系统应连接场地

和建筑出入口、无障碍停车位、人行道和各类室外活动场地。行政办公场地人行路线出入口与城市人行

道路接驳处应以无障碍坡地形过渡。

6.1.2　地面无障碍停车位应靠近建筑出入口，并与场地内无障碍路线相连接，通往无障碍出入口的道路

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标识。

6.1.3　无障碍出入口门前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和提示盲道，门体应采用电动平开门或侧推门，

并设置低位按钮。

6.2　办公与政务服务

6.2.1　应对行政办公区建筑内部空间进行无障碍路线规划，其路线应连接办公建筑出入口、政务服务区

域、群众来访议事区域、多功能会议区域、职工餐厅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公共卫生间等场所和区域，无障

碍路线和与其相连接的相关设施处应设置系统的引导标识。

6.2.2　应对政务服务区域的盲道系统进行规划，其内应设置行进盲道和提示盲道，将视力障碍者引导至

相应的服务接待场所。

6.2.3　其政务服务区域内应设置配有盲文提示的无障碍路线和功能导示牌，导示牌前应设置提示盲道。

靠近建筑主出入口、政务服务大厅和地下车库电梯厅处应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并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 

6.2.4　建筑主出入口前有高差处可结合景观环境设置无障碍坡地形或无障碍坡道，并应设置可供无障碍

通行的门体和低位按钮。

6.2.5　政务服务大厅宜设置于建筑底层，且应为无障碍楼层。服务窗口均应采用低位坐姿接待，无障碍

服务窗口应具有容膝空间，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并配置一定数量的轮椅（如图 6.2.5 所示）。

图 6.2.5　低位服务台示意图

低位服务窗口和服务台提供坐姿服务，方便所有使用者使用。

6.2.6　通往政务服务大厅和多功能会议室的垂直电梯应为无障碍电梯，电梯候梯处、扶梯和每层楼梯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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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楼梯扶手宜设置楼层盲文提示，楼梯踏面前缘均宜设置色彩鲜明的提示条。

6.2.7　接待群众来访的区域内不应设置高差，应保证轮椅通行、回转和停放的空间要求，办公接待台面

下应具有容膝空间（如图 6.2.7 所示）。

图 6.2.7　接待群众来访办公接待台示意图

其接待台和等候区的座椅设置、容膝空间、轮椅回转空间等应满足所有有障碍人士的方便使用。

6.3　配套服务设施

6.3.1　多功能厅、会议室和接待室内不应设置高差，会议桌面下应具有容膝空间。设有阶梯座位的多功

能厅应设置与无障碍路线相连接的无障碍席位，其主席台应设置轮椅坡道（或可移动式轮椅坡道），并

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6.3.2　公共卫生间应设置独立的无障碍卫生间，其门体应采用电动侧推门或平开门，应设置低位按钮和

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其内部无障碍设施布置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 

6.3.3　职工餐厅应与场地内或建筑内无障碍路线相连接，设置可供轮椅使用者就餐的桌位以及相应的低

位取餐和餐具收贮设施，该桌位尺度、桌下空间和间距应保证轮椅通行和使用要求。

6.3.4　行政办公建筑作为临时救灾指挥场所和救灾物资储备场所时，其配套储备物资内应配备担架、拐

杖和轮椅等辅具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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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博览建筑

7.1　室外场地

7.1.1　应对博览建筑室外场地和内部空间进行无障碍路线和盲道系统规划，其路线应使室外广场和展

场、室内展览空间、公共服务空间、报告厅、数字体验厅等场所能够无障碍连接。

7.1.2　场地车行流线不应与参观者人行流线相混杂，地面无障碍停车位应与场地和建筑无障碍路线相连

接，并应靠近无障碍出入口。

7.1.3　入口广场、室外展场和室外活动场所应与城市和场地内无障碍路线相连接。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

示盲道和提示夜灯，并应设置轮椅坡道、助力扶手和无障碍引导标识，其具体措施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规范 [1] 第 3 节相关设计要求（如图 7.1.3 所示）。

图 7.1.3　室外无障碍路线示意图

图为连接室外展场的无障碍路线示例，通过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设计使室外场地满足无障碍使

用要求。

7.2　门厅中庭

7.2.1　建筑出入口处应结合入口处场地景观环境形成无障碍坡地形、缓坡道和缓步台阶（如图 7.2.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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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　出入口无障碍缓坡道示意图

图为主入口无障碍缓坡道示例，其设计应与建筑和景观环境相协调。

7.2.2　可供无障碍通行的出入口门体应采用电动感应侧推门，并应设置无障碍引导标识，门前应设置提

示盲道（如图 7.2.2 所示）。 

图 7.2.2　无障碍出入口门体示意图

图为无障碍出入口门体示例，应设置电动感应门扇及相应的引导标识。

7.2.3　换票处和问询台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服务柜台，并设置低位电子自动售票设施，柜台前应

设置提示盲道，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7.2.4　门厅或中庭内应设置配有盲文提示的无障碍路线和功能导示牌，有条件的宜结合随身电子设备提

供多语种语音导览引导服务。

7.2.5　安全检查闸口处应设置轮椅和婴儿推车通道，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7.2.6　门厅或中庭内休息区座椅应设置具有助力扶手和靠背的无障碍座椅，并应在门厅入口附近设置轮

椅和婴儿推车租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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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观览空间

7.3.1　垂直电梯均应符合无障碍电梯要求，电梯候梯处、扶梯和每层楼梯梯段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7.3.2　观览空间内如设有地面高差，应结合观览路线设置连续的轮椅缓坡道，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

导标识（如图 7.3.2 所示）。 

图 7.3.2　室内轮椅缓坡道示意图

室内轮椅缓坡道应与室内构筑物、花台等相结合，可在轮椅坡道两侧墙面设置展品，增加其趣味性体验。

7.3.3　展览空间内应配备语音导览讲解服务设备，其影音等多媒体展示应配备字幕或手语解释。

7.3.4　宜设置可触摸式互动展示设施，通过增加触觉、嗅觉等互动观览形式使有障碍人士均享有良好的

观览体验（如图 7.3.4 所示）。

图 7.3.4　互动观览体验示意图

展品内容及展示方式亦应遵循通用设计理念，通过增加触觉、嗅觉等互动观览形式，使听力、视

力、肢体等有障碍人士均享有良好的观览体验。

7.3.5　设有阶梯座位的报告厅出入口有高差处应设置轮椅坡道，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无

法满足要求时，可设置相应辅具设施（如图 7.3.5 所示）。

7.3.6　设有阶梯座位的报告厅应设置与建筑内无障碍路线相连接的无障碍座位，其主席台应设置轮椅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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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或可移动式轮椅坡道），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其轮椅席位设置要求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规

范 [1] 第 3 节相关设计要求（如图 7.3.6 所示）。

图 7.3.5　无障碍辅助设施示意图

当既有建筑报告厅出入口设有台阶，且无法设置轮椅坡道时，应灵活运用无障碍辅助器具。

图 7.3.6　报告厅轮椅席位示意图

无障碍席位座与建筑内无障碍路线相连通。

7.4　配套服务设施

7.4.1　服务配套区域（餐饮与商业）应与室内外无障碍路线相连接，有台阶处应结合环境设计设置轮椅

坡道，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7.4.2　纪念品售卖展示台架宜设置低位设施，其收费柜台应具有容膝空间，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

识。

7.4.3　休息厅内应设置无障碍休息座椅，其无障碍休息座椅应设有助力扶手和靠背。

7.4.4　其独立的无障碍卫生间内应设置可满足家庭异性和母婴照顾的无障碍设施。其门体应采用电动侧

推门或平开门，并应设置低位按钮和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其内部空间尺度和设施设计应符合本导则

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

7.4.5　公共卫生间内应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小便池和无障碍洗手台，取水间外部应设置具有容膝空

间的低位饮（取）水台，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7.4.6　地下停车场的无障碍车位应靠近无障碍垂直电梯，与电梯厅相连接的通道设有台阶时，应设置轮

椅坡道，并应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人防门槛处（或采用活动门槛）应设置无障碍过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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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体育场馆

8.1　室外场地

8.1.1　体育场馆和室外比赛场所应进行无障碍路线和盲道系统规划，其无障碍路线应闭环连贯，能够使

出入口集散广场、室外比赛场地、室外观赛空间、建筑各入口大厅、室内比赛场地、室内观赛空间、赛

事辅助用房、配套服务功能空间和停车空间等相互无障碍连通，并应与周边街区无障碍路线相连通。

8.1.2　场地内观赛和参赛（场地）出入口附近应设置地面无障碍停车位，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

识。

8.1.3　场地内参赛运动员出入口处的地面（或地下）停车场所应设置一定数量的客车无障碍停车位，并

与场地内无障碍路线相连接。

8.1.4　不同方向的场地出入口附近的公交站点（包括地铁站点）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应与城市道

路的无障碍路线相连通，出入口处应设置港湾式出租车无障碍优先候车区。 

8.1.5　场地内集散和休息场所存在高差时，应以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相联接，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

示盲道和提示夜灯，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8.1.6　当场地内无障碍路线被车行道路所隔断时，应在其交汇处设置提示斑马线和车辆减速措施。

8.2　观赛场所

8.2.1　出入口有高差处宜结合场地设计形成无障碍坡地形，如需设置台阶，其台阶和坡道应结合出入口

处景观环境进行设计，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8.2.2　无障碍出入口处（门前）应设置提示盲道，可供无障碍通行的门体应采用电动感应侧推门。安全

检查闸口处应设置轮椅和婴儿推车通道，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8.2.3　出入口处（门厅内）的取票处、咨询处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服务柜台，并应配置相关智能

手语翻译设备以及低位电子自动售（取）票设施。柜台前应设置提示盲道，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

识。 

8.2.4　出入口处（门厅内）应设置便于坐姿阅读，配有盲文提示的观赛导引和无障碍路线导示牌，有条

件的宜结合随身电子设备设置电子标签引导服务。

8.2.5　场馆内观赛休息通廊有高差处应采取坡地化措施或设置轮椅坡道，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

识，其无障碍休息座椅应设有助力扶手和靠背。

8.2.6　阶梯式室内外观赛场地均应设置无障碍垂直电梯，电梯候梯处、扶梯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并

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8.2.7　无障碍观赛轮椅席位和相应的陪同席位（包括主席台和运动员观赛席位）应与建筑或场地内的无

障碍路线相连通，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无法满足要求时，可设置相应辅具设施。其轮椅

席位设置要求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规范 [1] 第 3 节相关设计要求。

8.2.8　其轮椅席位的视线设计（视线超高值）应满足前排观众站立时，轮椅席位的观众仍可坐姿观看比

赛的要求。

8.2.9　观赛席位阶梯通道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并设置相应的扶手和护栏。有条件的宜结合随身电子

设备提供多语种语音观赛解说服务。

8.2.10　无障碍观赛轮椅席位的布置应结合无障碍通道，规划消防避难疏散路线，并参照消防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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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设置相应的光电无障碍避难疏散引导标识。

8.3　参赛场所

8.3.1　应对运动员参赛的无障碍路线（包括视障运动员无障碍路线）进行规划，其路线应连通以下区

域 ：运动员停车区、安检入口、赛前点名处和检录处、休息更衣区、兴奋剂检查区、练习热身区、比赛

区、领奖区、媒体发布交流区、运动员观赛区和运动员体验观览区。其场所内垂直电梯数量配置、运动

员无障碍厕位配置和可替代性辅具配置应在赛前进行策划，各区域场所均应满足相关无障碍使用要求。

8.3.2　运动员出入口的门体应采用电动感应侧推门，并应设置低位按钮。门前应设置提示盲道，需刷卡

进入的入口处应设置低位刷卡设施，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8.3.3　运动员进入赛场的路径、入口赛前点名处和检录处不应设置台阶，有高差处应以坡地形过渡。有

条件的宜结合随身电子设备设置电子标签（或智能机器人）引导服务，并应设置导盲犬暂留区。

8.3.4　运动员休息区和更衣区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应设置可坐姿操作配有下拉式装置的无障碍储

衣柜。

8.3.5　运动员练习热身区的地面不应设置台阶，其周边墙体和设施不应有突出的障碍物，其墙柱体阳角

应采取弧面、抹角等相应的防护措施。

8.3.6　公共卫生间应设置独立的无障碍卫生间，其门体应采用电动侧推门或平开门，应设置低位按钮和

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其内部无障碍设施布置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

8.3.7　公共卫生间内应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小便池和无障碍洗手台，取水间外部应设置低位饮

（取）水台，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8.3.8　运动员盥洗淋浴间内应设置无障碍淋浴间和无障碍洗手盆，无障碍淋浴间内应设置浴间坐台。无

障碍淋浴间和无障碍洗手盆设置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

8.3.9　兴奋剂检查室的相关空间尺度、门体尺度、设施和器具应满足残障运动员使用要求。

8.3.10　视力障碍运动员赛前准备设施应设置语音提示功能，听力障碍运动员赛前准备设施应结合电子

显示屏等光电设备设置视觉引导功能。

8.3.11　应配置阶梯爬升机、颁奖台和观赛席可移动轮椅坡道、智能拐杖、电子引导标签和智能轮椅等

各类辅助设施。

8.3.12　应对山地赛场的无障碍路线和设施进行规划，其规划内容主要包括 ：山地（雪地）无障碍通道

路线规划、临时无障碍坡道和垂直升降设施布局、临时无障碍卫生间布局、轮椅席位布局、轮椅和婴儿

推车租赁场所布局。

8.3.13　应结合山地赛场的自然景观，规划运动员观览的无障碍路线，使残障运动员能够无障碍到达最

佳拍照留念场地。

8.4　配套服务设施

8.4.1　餐饮与商业区域应与室内外无障碍路线相连通，有高差处应结合室内外环境设计采用坡地形过渡

或设置轮椅坡道。其无障碍出入口门体应采用电动侧推门，并应设置低位按钮（如图 8.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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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1　餐饮区域示意图

应注重无障碍环境的通用性，满足所有人无障碍取餐和就餐要求。

8.4.2　纪念品售卖展示台架宜为低位设施，其收费处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服务台，并应设置相应

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8.4.3　公共卫生间内应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小便池和无障碍洗手台，取水间外部应设置具有容膝空

间的低位饮（取）水台，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8.4.4　其独立的无障碍卫生间内应设置可满足家庭异性和母婴照顾的无障碍设施。其门体应采用电动侧

推门或平开门，并应设置低位按钮和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其内部空间尺度和设施设计应符合本导则

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

8.4.5　宜在观赛休息通廊、餐饮和商业区域无障碍路线的重要节点处设置无障碍电子求助装置（按钮），

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8.4.6　应为听力、视力或肢体障碍的志愿者配置包括语音和字幕等无障碍设施和设备，志愿者休息室地

面不应设有高差，休息室门体应能够满足轮椅通行要求，并采用配有电动门扇开启按钮的侧推门或平开

门。

8.4.7　地下停车场的无障碍车位应靠近无障碍垂直电梯，与电梯厅相连接的通道设有台阶时，应设置轮

椅坡道，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人防门槛处（或采用活动门槛）应设置无障碍过渡设施。

8.5　赛事接待服务策划

8.5.1　为残障运动员提供住宿接待的场所应能够满足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出行参赛要求，赛事出行的策

划主要包括 ：建筑内无障碍垂直电梯配置数量、无障碍上下车区域和路线布局、无障碍楼层布局以及上

下楼轮椅坡道（或临时设施）设置等。

8.5.2　为保证残障运动员在参赛出行前约定的时间内就餐，赛事出行前就餐的策划主要包括 ：就餐区面

积和无障碍餐位的配置及数量、就餐区无障碍路线布局。

8.5.3　为使残障运动员在机场等交通枢纽和各类赛场参赛能够得到人性化服务，赛事无障碍服务的策划

主要包括 ：无障碍专用通道和区域布局、相关可移动服务器具配置、方便如厕的无障碍厕位和无性别卫

生间配置以及无障碍更衣淋浴设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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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医疗康复建筑

9.1　室外场地

9.1.1　场地出入口无障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场地出入口与城市人行道路接驳处应以无障碍坡地形过渡，同时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规范 [1] 第

3 节轮椅坡道相关设计要求 ；

2　场地出入口的人行与车行流线应分开设置，人行道应可供轮椅和相关无障碍设备通行，并应设

置相关无障碍引导标识（如图 9.1.1 所示）；

图 9.1.1　医疗康复建筑场地出入口示意图

场地出入口处人行与车行流线应完全分开，其人行出入口处应满足有障碍人士使用轮椅的要求。

3　其人行出入口和人行道宽度宜满足轮椅双向通行的尺度要求，如不能满足要求，应间隔一定距

离设置回转避让空间。

9.1.2　人行道路与车行道路并行时，人行与车行道之间不宜设置高差，宜采用材质或颜色进行区分（如

图 9.1.2 所示）。

图 9.1.2　场地道路剖面示意图

不同于市政道路，场地内车行道路与人行道路之间宜无高差，以方便有障碍人士使用辅具出行。

9.1.3　人行道路应采用防滑材料，路面不应布置管井盖和排水篦子，并避免路面积水。

9.1.4　人行道路有台阶处应设置轮椅坡道、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和提示夜灯，其具体措施应符合本导

则附录 C 规范 [1] 第 3 节轮椅坡道相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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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地面无障碍停车位应靠近建筑无障碍出入口，并应与无障碍路线相连接，避免与车行流线相交叉

（如图 9.1.5 所示）。出入口处应设置出租车无障碍优先候车区。

图 9.1.5　地面无障碍停车示意图

图为建筑无障碍出入口区域示意图，无障碍停车位应靠近无障碍出入口，应与无障碍人行路线相连

接，并与车行流线不产生交叉。

9.1.6　当无障碍路线穿行场地内车行道路时，应设置人行横道线和减速措施，保证无障碍路线的连贯

性。休息区场所存在高差时，应以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接驳，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

图 9.1.6 所示）。

图 9.1.6　场地过街无障碍示意图

图中虚线为人行路径，实线为车行路径，当场地内无障碍路线与车行流线交叉时，应设置相关的人

行横道线和减速措施。

9.2　入口门厅

9.2.1　建筑出入口前有高差处宜结合场地设计无障碍坡地形，如需设置台阶，应设置与环境景观相结合

的轮椅坡道，出入口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如图 9.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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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1　建筑出入口台阶及轮椅坡道示意图

图为建筑出入口处结合花池绿植设置的轮椅坡道与台阶。

9.2.2　无障碍出入口门前应设置提示盲道，门体应采用电动感应侧推门，并应设置低位按钮和相应的无

障碍引导标识。

9.3　诊疗大厅

9.3.1　门厅内靠近无障碍出入口处应设置配有盲文提示的无障碍路线和功能导示牌，有条件的宜结合随

身电子设备提供智能引导。

9.3.2　门厅内不应设置地面高差，休息区的无障碍座椅应设有助力扶手和靠背，并应设置轮椅租赁空

间。

9.3.3　挂号处、缴费处、取药处、导医台和住院处等服务接待处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服务台，并

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和可放置拐杖等辅具的装置（如图 9.3.3 所示）。

图 9.3.3　门厅低位服务台示意图

低位服务台处应设置无障碍引导标识和可放置拐杖等辅具的装置。

9.3.4　门厅内墙柱体阳角以及挂号处、缴费处和导医台转角处宜做成弧面、抹角或采用软性材料包裹

（如图 9.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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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4　抹角示意图

对墙柱体阳角处做弧面或抹角处理，主要是可避免行动不便的有障碍人士发生磕碰伤害。

9.4　交通空间

9.4.1　交通空间内所有垂直电梯和楼梯均应为无障碍电梯，并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7 相关设计要

求。候梯厅内无障碍电梯及低位呼叫按钮前应设置提示盲道及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图 9.4.1所示）。 

图 9.4.1　无障碍候梯厅示意图

电梯均应采用无障碍电梯，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9.4.2　扶梯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和相应的提示标识，起止处宜设置语音提示功能。

9.4.3　诊疗用房的门体宜采用低位或脚踏电动门扇开启按钮，所有门体均应采用杆式低位拉手（如图

9.4.3 所示）。

图 9.4.3　诊疗室脚踏控制按钮与门体拉手示意图

脚踏电动控制按钮是考虑乘轮椅者的使用要求，采用杆式拉手主要是为避免使用者衣物等勾住拉

手，同时增大接触面积便于使用者施力。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27

9.4.4　主要交通流线的走廊和过道两侧墙面应设置助力扶手或扶壁板，其墙柱体阳角应做成弧面、抹角

或采用软性材料包裹。

9.5　病房及诊疗室

9.5.1　病房和诊疗室门口墙面应设置助力扶手或扶壁板，无障碍病房门口应在助力扶手或扶壁板上设置

盲文提示，门体应采用低位杆式拉手（如图 9.5.1 所示）。

图 9.5.1　病房和诊疗室门口扶壁板示意图

图为病房走廊示例，其走廊扶壁板的设置可满足有障碍人士撑扶的使用要求。

9.5.2　病房区内公共卫生间的淋浴间均应设置坐姿洗浴的设施，并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规范 [1] 第 3 节无

障碍浴室相关设计要求。

9.5.3　无障碍病房内的卫生间应满足坐姿盥洗、厕浴、轮椅退出回转和护理人员介护的空间需要，并符

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 

9.5.4　无障碍病房内的贮物柜宜采用低位挂杆和下拉式储物架，其照明开关距地高度宜为 1.10 米，电

源插座距地高度宜为 0.60~0.80m 米，便于开启灯具和插拔插头。

9.6　配套服务设施

9.6.1　公共休息区地面不应设置高差，两侧墙面应设置助力扶手或扶壁板，其无障碍休息座椅应设有助

力扶手和靠背。

9.6.2　护士站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服务台，其转角处宜做成弧面或抹角，并设置可放置拐杖等辅

具的装置和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图 9.6.2 所示）。

图 9.6.2　护士站低位服务台示意图

护士站低位服务台可满足有障碍人士使用轮椅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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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公共卫生间的门体应采用电动侧推门，并应设置低位按钮和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9.6.4　公共卫生间内应设置无障碍洗手台、无障碍小便池和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厕位（包括一般厕位）

内应设置医用吊瓶挂杆、拐杖（盲杖）放置支架和物品放置台，并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无障碍

厕位相关要求（如图 9.6.4 所示）。

图 9.6.4　公共卫生间无障碍厕位示意图

图为公共卫生间无障碍厕位平面图及立面图示例。

9.6.5　其独立的无障碍卫生间内应设置可满足家庭异性和母婴照顾的无障碍设施。其门体应采用电动侧

推门或平开门，并应设置低位按钮和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其有障碍人士使用轮椅、介护人员护理的

空间尺度和设施设计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

9.6.6　地下停车场的无障碍车位应靠近无障碍垂直电梯，与电梯厅相连接的通道设有台阶时，应设置轮

椅坡道，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人防门槛处（或采用活动门槛）应设置无障碍过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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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小学校建筑

10.1　室外场地

10.1.1　为使有障碍的学生能够借助轮椅或其他辅助工具无障碍上学、上课和参与各类活动，应将无障

碍公交站点、学校出入口、各类教学空间、课间活动空间、文娱运动空间、食堂就餐空间等通过无障碍

路线相互连接。校园内的无障碍路线和设施规划应能够包容各方面能力障碍学生在相同的校园环境中共

同学习成长。

10.1.2　场地出入口与城市道路接驳处应以无障碍坡地形过渡，并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规范 [1] 第 3 节

轮椅坡道相关设计要求（如图 10.1.2 所示）。

图 10.1.2　场地无障碍坡地形示意图

图为校园门口场地无障碍坡地形示例。

10.1.3　中小学校园出入口处应设置可供有障碍的家长（或老年人家长）接送学生休息等候的无障碍场

所，该场所应结合街区环境设置具有扶手和靠背的无障碍座椅（如图 10.1.3 所示）。

图 10.1.3　校门口无障碍休息区示意图

宜结合街区绿带为接送学生的家长提供林下无障碍休息场所。

10.1.4　校园内车行流线与人行流线应分开设置，保证无干扰的步行环境。场地出入口应设置无障碍优

先候车区，并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如图 10.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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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4　校园室外场地无障碍步行环境示意图

中小学校园室外场地应保证无干扰的步行环境，高差处宜以坡地形过渡。

10.1.5　校园内不应种植叶缘带刺（月季、玫瑰等）、具有枝刺（皂荚、石榴等）或具有托叶刺（刺槐

等）的植物。

10.2　建筑入口

10.2.1　校园内宜以无障碍坡地形连接所有建筑出入口，出入口前有台阶处应设置轮椅坡道。无垂直电

梯到达的主要教学功能空间楼层应设置楼层轮椅坡道使其与校园室外场地无障碍连接（也可作为灾害避

难无障碍通道）。出入口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与相应的引导标识（如图 10.2.1 所示）。 

图 10.2.1　建筑出入口无障碍坡地形示意图

其建筑出入口处的无障碍坡地形应与场地环境设计相结合。

10.2.2　校园内建筑无障碍出入口的门体宜采用平开门或感应侧推门，并应设置低位按钮和相应的无障

碍引导标识。

10.3　交通空间

10.3.1　主要教学功能区内至少应设置一部无障碍电梯（或设置楼层轮椅坡道），无障碍电梯及低位呼叫

按钮前应设置提示盲道及相应的引导标识。其走廊空间内设有台阶时，应设置坡地形（或轮椅坡道）使

走廊楼地面无障碍连接。 

10.3.2　校园内所有楼梯均应为无障碍楼梯，每层楼梯梯段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每层楼梯扶手起止

处宜设置楼层盲文提示，踏面前缘均应设置色彩鲜明的提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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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教学空间

10.4.1　教室门应向室内开启，门体应采用杆式低位拉手，有视力障碍学生上课的教室应在教室门前设

置提示盲道。

10.4.2　教室内应设置无障碍课位，该位置应方便出入教室，并宜采用可调节高度的课桌课椅，课桌下

方应具备容膝空间。

10.5　住宿空间

10.5.1　宿舍的无障碍出入口门前应设置提示盲道，刷卡处应设置低位设施（如图 10.5.1 所示）。 

图 10.5.1　宿舍无障碍出入口示意图

宿舍楼门前应设置低位刷卡设施和低位按钮。

10.5.2　无障碍宿舍楼层或区域应设置于一层或设置无障碍电梯与其所在楼层相连接，其走廊地面不应

设置台阶。

10.5.3　无障碍宿舍楼层或区域的墙体两侧应设置相应的助力扶手，无障碍宿舍应符合轮椅通行和回转的

空间尺度要求，铺位高度应与轮椅平齐，并设置相应的可移动助力辅具，桌子下方应具有容膝空间。视力

障碍学生居住的宿舍和公共卫生间门前应设置提示盲道，其靠近门口的扶手起止处应设置盲文提示。

10.5.4　公共盥洗间内应设置无障碍淋浴间和无障碍洗手盆，无障碍淋浴间内应设置浴间坐台，需要刷

卡的应设置低位刷卡感应设施。无障碍淋浴间和无障碍洗手盆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

求（如图 10.5.4 所示）。

图 10.5.4　公共盥洗室无障碍浴位示意图

公共盥洗间内的无障碍淋浴间应满足坐姿洗浴和轮椅通行回转的空间尺度要求，并采取相应的助力

和防跌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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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就餐空间

10.6.1　食堂取餐窗口和服务台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服务柜台，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10.6.2　食堂就餐区域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无障碍专用餐桌，方便摆放轮椅和使用拐杖的学生就坐，

其通道应满足轮椅通行和回转的要求。

10.7　配套服务设施

10.7.1　校园内文体活动设施、报告厅和图书馆等应符合相关无障碍设计要求，满足其受伤有障碍学生

的通用性使用要求。

10.7.2　图书馆阅览室内不应设置高差，应设置可供受伤有障碍学生使用的无障碍阅览区（位）和相应

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并应设置与借书问询台相连接的服务呼叫器（如图 10.7.2 所示）。

图 10.7.2　无障碍阅览区示意图

图书馆阅览室内除应设置可供受伤有障碍学生使用的无障碍阅览位外，还应采用挂件、固定架等设

施将书架、柜子等大件家具与墙壁或柱子相连接，避免发生地震灾害时，家具倾倒砸伤学生。

10.7.3　借书问询处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服务台，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10.7.4　校园内风雨操场应与周边场地和校园内无障碍路线相接驳，场地内有高差处应设置坡地形，并

设置可供有障碍学生进行健身活动的场地和设施，以及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10.7.5　风雨操场的观众台座应设置与无障碍路线相连接的无障碍席位，其升旗仪式台和操场主席台应

设置可移动式轮椅坡道。

10.7.6　风雨操场和抗震等级较高的校园建筑作为社会紧急避难场所和应急抗灾指挥中心时，其配套储

备物资内应配备轮椅、拐杖和担架等辅具设施。

10.7.7　校园内公共卫生间均应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小便池和无障碍洗手台，其设计应考虑少年儿

童人体工学尺度，并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

10.7.8　校园内的热水取水处应设置低位饮（取）水台，并设置可放置拐杖等辅具的装置和相应的无障

碍引导标识，方便使用轮椅和拐杖的有障碍学生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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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宾馆建筑

11.1　室外场地

11.1.1　宾馆的无障碍路线应与以下功能空间或场所无障碍连接 ：出入口上下车等候场所、停车场所、

入住办理场所、住宿空间以及就餐、文娱、会议、康体休闲等室内外各类公共活动空间。其出入口应与

周边人行道路、公交站点和城市绿地等设施以及周边其他建筑进行无障碍接驳。

11.1.2　宾馆场地出入口与城市人行道路接驳处应以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过渡，出入口人行道路台

阶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轮椅坡道应结合景观环境进行设计，并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规范 [1] 第 3 节相

关设计要求（如图 11.1.2 所示）。 

图 11.1.2　宾馆场地入口示意图

图为宾馆场地出入口无障碍设计示例，无障碍路线宜结合景观环境进行设计，与车行路径分开。

11.1.3　地面无障碍停车位应靠近建筑出入口，与场地内无障碍路线相连接，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

导标识。

11.1.4　无障碍出入口门前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并设置提示盲道。门体应采用电动平开门或

感应侧推门，并设置低位按钮。

11.1.5　场地内人行道路与车行道路应分开设置，无障碍路线应与各类室外休闲活动场所（如 ：室外餐

饮、亭榭、酒吧咖啡馆等）相连接，其人行道的宽度和坡度应可供轮椅和相关无障碍设备通行，并应符

合本导则附录 C 规范 [1] 第 3 节相关设计要求（如图 11.1.5 所示）。

图 11.1.5　宾馆场地内无障碍路线示意图

旅游度假宾馆室外休闲活动场地内存在较大高差时，应结合景观环境设置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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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场地环境中高差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室外泳池和滨水浴场等不能分段连接上的室外活

动场地均应与无障碍路线相连接，有条件的可配置无障碍入水辅助设备，使有障碍人士能够临水体验。

（如图 11.1.6 所示）。

图 11.1.6　滨水度假酒店的滨水休闲活动场地无障碍路线示意图

图为滨水度假酒店的滨水区域与宾馆室外活动场地相连接的无障碍坡地形路线示意。

11.2　交通空间

11.2.1　宾馆门厅内应设置轮椅储放或租赁场所，前台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服务台。宜设置智能

手语翻译设施，并应设置各主要功能空间的无障碍功能分布和路线导示图，以及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如图 11.2.1 所示）。

图 11.2.1　酒店前台示意图

宾馆大堂应提供轮椅租借服务，其前台应设置低位服务台，可为肢体障碍者、老年人和临时伤患者

提供坐姿服务。

11.2.2　宾馆应设置无障碍客房楼层或区域，该区域应位于底层，且区域内走廊两侧墙面应设置助力扶

手或扶壁板。

11.2.3　客服电梯均应为无障碍电梯，其低位呼叫按钮前宜设置提示盲道及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其

低位呼叫按钮应带有盲文提示，其扶梯起止处应设提示盲道，扶梯应设置语音提示功能（如图 11.2.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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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3　扶梯提示盲道示意图

扶梯起止处设置提示盲道不仅仅是为了提示盲人，也是提示所有人注意乘梯安全，该处还应设置不

能乘梯者（如婴儿车等）的提示标识。

11.2.4　公共交通空间内所有台阶处均应结合室内环境设计设置轮椅坡道，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

标识。室内开敞楼梯每层梯段起止处宜设置提示盲道。

11.3　公共活动

11.3.1　宾馆内商业、健身、文娱、咖啡、餐饮、会议和泳池等各功能空间应与其内的无障碍路线相连

接，其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并结合室内环境设计设置轮椅坡道和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图

11.3.1 所示）。

图 11.3.1　公共活动空间无障碍场所示意图

宾馆室内空间存在台阶高差时，应结合室内环境设计设置轮椅坡道和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11.3.2　各类配套服务设施的服务台处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服务台，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

标识。

11.3.3　泳池、康体和健身等功能空间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区域，设置坐姿更衣和洗浴等相应的无障碍

设施或可移动辅具等，通往泳池处宜设置无障碍冲脚池及助力扶手（或单独的通道），有条件的可设置

池边入水无障碍升降设施，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图 11.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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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3　泳池无障碍设施示意图

泳池除地面无高差等设计外，还可设置固定或可移动入池机械升降设备。

11.4　配套服务设施

11.4.1　其独立的无障碍卫生间门体应采用电动侧推门或平开门，并应设置低位按钮和相应的无障碍引

导标识。

11.4.2　公共卫生间除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外，还应设置无障碍洗手台、无障碍

小便池和无障碍厕位，并应在前室洗手台处设置置物台或育婴台（如图 11.4.2 所示）。

图 11.4.2　公共卫生间置物台或育婴台结合洗手台 / 无障碍厕位设置示意图

可结合洗手台或无障碍厕位设置置物台或育婴台。

11.5　无障碍客房

11.5.1　应为轮椅使用者设置杆式低位拉手、低位门体观察孔和低位开锁识别器，为视力障碍者设置音

响门铃，为听力障碍者设置闪光门铃。

11.5.2　客房入口走道宽度应能够保证轮椅回转，应在门体拉手一侧墙面留有轮椅靠近门体所需空间，

并应在门体上设置低位横向拉秆。

11.5.3　无障碍客房内铺位高度应与轮椅高度相对应，并设置相应的可移动助力扶手。桌子下方应具备

容膝空间，其座椅宜设置拐杖（盲杖）放置支架，橱衣柜宜采用低位杆式拉手和下拉式低位挂杆，饮品

台应采用低位设施。

11.5.4　低位灯具开关和家电插座的高度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8 相关设计要求，床头应设置保证

卧姿触及的应急呼叫器和与照明灯具、相关电器联控的双控开关。应采用智能技术控制窗帘、电视、开

水等设备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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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无障碍客房的卫生间除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外，还应设置可移动助力设

施，帮助肢体障碍人士移动身体如厕和坐姿洗浴（如图 11.5.5 所示）。

图 11.5.5　无障碍客房卫生间示意图

无障碍客房的卫生间可根据入住者身体条件的不同，除满足基本规定外，还应配备相应的可移动辅

具。

11.5.6　卫生间淋浴处应设有可调节高度的坐姿洗浴坐台，以及相应的连续助力扶手，其淋浴喷头花洒

和毛巾架等位置和高度应符合有障碍人士的实际使用需求，并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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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型商业

12.1　室外场地

12.1.1　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商业室外场地内及周边区域的无障碍路线规划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

容 ：场地内无障碍路线与周边人行道路和过街方式的无障碍接驳、与周边公交站点的无障碍接驳、与出

租车停靠位的无障碍接驳、与地面和地下停车场无障碍停车位的无障碍接驳。 

12.1.2　应对大型商业场地内及周边的盲道系统进行规划，其盲道系统应与以下场所相连接 ：周边公交

站点、平面和立体过街设施、停车场所、出租车停靠位、建筑出入口等，并宜在主要通行节点设置电子

标签等智能导示设施。

12.1.3　大型商业入口广场不应被行车流线穿行，其入口广场应与城市无障碍路线相连接，其主要入口

不宜设置台阶，高差处应结合人行入口广场设置无障碍坡地形。

12.1.4　室外休闲活动场所应以无障碍坡地形过渡，如高差较大设有台阶时，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

道和提示夜灯。室外屋面休闲平台出入口处不应设置门槛，有门槛处应以轮椅坡道相连接（如图 12.1.4

所示）。

图 12.1.4　室外休闲广场示意图

大型商业室外广场应考虑轮椅使用者、儿童推车和行李携带者通行和活动的使用需求。

12.2　入口门厅

12.2.1　主要出入口处应为无障碍出入口，并设置提示盲道。门体应采用电动感应侧推门，并设置相应

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图 1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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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1　商业综合体无障碍入口示意图

大型商业建筑无障碍出入口应设置电动感应侧推门，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志

12.2.2　出入口处应设置配有盲文提示的无障碍路线和功能导示牌，导示牌前应设置提示盲道，有条件

的宜结合随身电子设备提供智能引导，无障碍路线沿途应设有系统性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12.2.3　出入口处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服务台，台前应设置提示盲道和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服务台处应设置轮椅租赁场所。

12.3　停车场所

12.3.1　与城市主要车行道路接驳处设置的港湾式候车区域应划定无障碍优先候车区，并设置相应的引

导标识，方便无障碍车辆停靠接送有障碍人士。

12.3.2　地面无障碍停车位应靠近无障碍出入口，下车后的无障碍路线应与行车流线分开，并应设置相

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12.3.3　地下停车场无障碍车位应靠近无障碍电梯，通向电梯厅的无障碍路线不应与行车流线混行。通

往电梯厅的通道有高差处应设置轮椅坡道，人防门应采用无门槛式人防门或设置可移动轮椅坡道设施，

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12.4　交通空间

12.4.1　应规划使各层主要商业区域、餐饮区域、影剧院、娱乐场所、休息场所、停车场所、公共卫生

间等功能空间相互连接的无障碍路线。同层功能空间内如设有高差台阶，应结合室内环境设计设置轮椅

坡道或缓坡无障碍通廊。

12.4.2　主要垂直交通空间的客服电梯均应为无障碍电梯，其无障碍电梯、扶梯和开敞楼梯的设置应符

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7 相关规定，其电梯低位呼叫按钮前和扶梯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12.5　商业空间

12.5.1　应对大型商业建筑内主要商业功能空间进行无障碍专项设计（策划），其专项设计（策划）的内

容包括 ：无障碍购物、无障碍器具使用、无障碍影视观览、无障碍就餐休闲、无障碍社交互动、无障碍

家庭活动和无障碍消费支付。

12.5.2　室内外步行商业街廊、挑廊、空中廊道以及商铺出入口处均不应设置台阶高差，地面装修所形

成的高差应以缓坡过渡，以满足轮椅通行（如图 12.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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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2　商业街廊及商铺出入口示意图

商业街廊与商铺之间所形成的地面装修高差应以缓坡过渡。

12.5.3　货架式售卖区（包括超市）不应设置高差，货架之间应保证轮椅通行尺度，出口结账处应设置

满足无障碍通行要求的结账通道，以及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结账台，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12.5.4　公共休息区不应设置高差台阶，其无障碍休息座椅应配有助力扶手和靠背，并应设置相应的引

导标识。

12.5.5　室内外各类就餐区均应设置无障碍餐位（台），无障碍餐桌（椅）应设有放置拐杖的辅具（或结

合餐台设置），并应设置呼叫服务按钮。

12.6　影院空间

12.6.1　影院购票处及售卖处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服务台，并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8 相关

设计要求，有条件的应设置低位电子自动售票设施，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12.6.2　影院放映厅与走廊之间设有高差时，应设置轮椅坡道与无障碍路线连接。其出入口声闸处应避

免两侧门体开启时冲撞轮椅，轮椅席位应靠近放映厅无障碍出入口（如图 12.6.2 所示）。

图 12.6.2　影院轮椅席位示意图

大型商业内电影厅的无障碍席位应靠近无障碍出入口，其高差处应以轮椅坡道相连接，并应在坡道

处设置助力扶手。

12.7　配套服务设施

12.7.1　其独立的无障碍卫生间内应设置可满足家庭异性和母婴照顾的无障碍设施，并根据实际情况独

立设置具有育婴设施的母婴室。其门体应采用电动侧推门或平开门，并应设置低位按钮和相应的无障碍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41

引导标识，其内部空间尺度和设施设计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 

12.7.2　公共卫生间除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外，还应设置无障碍洗手台、无障碍

小便池和无障碍厕位，并应在前室洗手台处设置置物台或育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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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居住社区

13.1　人行道路

13.1.1　为使有障碍人士能够借助轮椅或其它辅助工具无障碍出行，应使城市街区和组团内各类主要室

外活动场所、各类停车场所、组团出入口、各类配套服务设施出入口、住宅单元出入口能够与各类道路

（城市支路和组团内道路）的无障碍路线相连接。

13.1.2　居住区出入口车行与人行路线宜分开，人行路线与城市人行道路接驳处如有高差，应结合场地

景观设计设置轮椅坡道，并设置无障碍引导标识（如图 13.1.2 所示）。

图 13.1.2　居住区场地出入口轮椅坡道示意图

图中示例为居住区场地主要出入口，场地与城市道路存在高差时，轮椅坡道与景观环境相结合成为

住区入口景观的一部分。

13.1.3　居住区内人行道路台阶起止处均应设置提示盲道和提示夜灯，其侧旁应设置轮椅坡道和无障碍

引导标识。

13.1.4　居住区内人行道路路面应采用防滑材料，并不宜布置管井盖和排水篦子，其宽度应可供轮椅通

行，并应间隔一定距离设置回转避让空间。

13.1.5　居住区内人行道路与车行道路并行时，两者路面之间不应设有高差，并应采用材质或颜色进行

区分。

13.2　停车场所

13.2.1　地面无障碍停车位应与场地无障碍路线相连接，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图 1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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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1　地面无障碍停车位示意图

地面无障碍停车位应与居住区无障碍路线便捷连接。

13.2.2　地下停车场的无障碍车位应靠近无障碍电梯，通向电梯厅的通道如有高差应设置轮椅坡道，人

防门如设置门槛应设置可移动轮椅坡道设施，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图 13.2.2 所示）。

图 13.2.2　地下室人防门槛可移动式轮椅坡道示意图

地下停车场人防门未采用无门槛的门体时，应借助可移动轮椅坡道，人防门开启时将其放置，当需

要关闭人防门时将其收起。

13.3　活动场所

13.3.1　居住区内室外健身和活动场所应与居住区内外无障碍路线相连接，活动场所有高差处应结合景

观环境设置轮椅坡道，或以无障碍坡地形连接，轮椅坡道两侧宜结合景观环境设置助力扶手，并应设置

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图 13.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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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1　室外活动场地无障碍坡地形示意图

室外活动场地有高差处应采用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

13.3.2　居住区内主要室外活动场所设有台阶时，其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提示夜灯和提示标识。

休息区的无障碍座椅应有扶手和靠背（如图 13.3.2 所示）。

图 13.3.2　休闲交往场所示意图

室外活动场地内的休息座椅尺度、撑扶设施和材质应符合通用设计要求。

13.3.3　为规范居民携宠物狗户外活动的健康饲养行为，避免宠物无序饲养所造成的不健康环境，可设

置提示标牌和宠物便溺物收集设施（如图 13.3.3 所示）。

图 13.3.3　设置提示标识规范宠物饲养者行为示意图

应沿道路设置提示清理动物便溺物的标识及相应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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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　居住区内老年人室外活动场所宜结合灯杆、座椅和廊榭等设置与社区物业服务相连通的紧急求

救按钮，其设置高度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8 相关设计要求（如图 13.3.4 所示）。

图 13.3.4　室外活动场所紧急呼救设施示意图

应合理布置老年人紧急求救设施，并应连通社区物业服务等相关服务设施。

13.3.5　居住区内室外活动场所周边不应种植叶缘带刺（月季、玫瑰等）、具有枝刺（皂荚、石榴等）或

具有托叶刺（刺槐等）的植物。

13.3.6　应在居住区室外活动场所内设置可供老年人相聚的交往空间，并应在儿童活动场地周边设置可

供老年人休息的座椅，也可将老年人健身活动器械与儿童活动场地结合设置，形成与儿童共处的户外活

动场所。

13.3.7　居住区人行道应与街区人行道无障碍接驳，并应结合城市街区公园、城市广场和城市绿地的林

下无障碍场所扩大老年人（有障碍人士）健身交往的活动范围，其内设置各类可供棋牌活动和肢体活动

的休息座椅和设施（如图 13.3.7 所示）。

图 13.3.7　城市绿地林下空间示意图

街区公园、城市绿地的林下空间应设置适合老年人（有障碍人士）活动交往的无障碍场所。

13.3.8　可结合街区道路人行道（包括 ：街区内城市支路人行道和商业步行街道）边的环境绿化空间设

置可供老年人停留休憩的场所和休息座椅，其配置间隔不宜大于 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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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配套服务设施

13.4.1　居住区内宜设置提供网购快递到户、外卖送餐到户、呼叫医疗救助、安排志愿服务等功能的社

区便民服务中心，老年人（有障碍人士）住户可通过电话、网站和手机移动 APP 等实现便捷呼叫。

13.4.2　社区服务中心、残疾人服务中心、配套商业、邮电银行和餐饮服务等配套服务设施出入口处不

宜设置高差。如有台阶高差，其高差处应设置轮椅坡道，并设置助力扶手及相应的引导标识。

13.4.3　社区服务中心、残疾人服务中心、配套商业、邮电银行和餐饮服务等配套服务设施内应保证轮

椅无障碍通行及回转的空间。其内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服务台、无障碍休息区、无障碍餐桌和相

关的无障碍器具，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图 13.4.3 所示）。 

图 13.4.3　居住区服务中心与无障碍餐桌示意图

图为居住区残疾人服务中心和无障碍餐桌示例。

13.4.4　居住区配套商业（日用品超市）内货架之间应保证轮椅通行尺度，其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最高设

置高度不宜超过老年人（有障碍人士）坐姿拿取的范围（如图 13.4.4 所示）。

图 13.4.4　居住区配套超市示意图

通过对经营人员的无障碍宣传教育，使配套商业内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摆放满足坐姿拿取的要求。

13.4.5　居住区残疾人服务中心的活动室应满足有障碍人士参加各类活动的空间需要，其墙面助力扶手

或扶壁板、垂直交通、盲文标识导示、接待台以及盲道导引等设施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规范 [1] 第 3 节

相关设计要求。

13.5　街巷、胡同

13.5.1　可针对街巷、胡同内居住的有障碍人士身体情况，合理规划其居住环境内的无障碍路线，设置

相关的无障碍设施（包括 ：无障碍坡道、盲道、无障碍公共卫生间、无障碍停车位等），并应设置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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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导标识。

13.5.2　有条件时，街巷、胡同公共空间的台阶高差处，应设置无障碍坡道或可替代性（可移动）无障

碍设施，并应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满足老年人和有障碍人士的使用要求。其无障碍设施的形式、色彩

和材料等应与街巷、胡同的建筑风貌和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相协调。

13.5.3　有条件时，街巷、胡同的院落门槛和便民公共服务设施出入口有台阶高差处，应设置无障碍坡

道或可替代性（可移动）无障碍设施，并应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

13.5.4　街巷、胡同的公共卫生间均应设置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小便池和无障碍洗手盆或采用可替代性

（可移动）无障碍设施，并应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有条件时，可设置独立的无障碍卫生间，其内部空

间尺度和设施设计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

13.5.5　街巷、胡同公共空间内应设置一定数量具有助力扶手和靠背的无障碍座椅，其无障碍座椅应符

合老年人（有障碍人士）人体工学的要求。

13.5.6　如无障碍设施的设置对墙体、台阶、铺地等有保护价值的建筑本体或构筑物造成影响时，可采

用无障碍可替代性（可移动）设施，不得对有保护价值的建筑本体或构筑物造成任何破坏或形成永久性

覆盖。

13.6　单元入口

13.6.1　单元出入口前有高差处应设置轮椅坡道及助力扶手，轮椅坡道两侧的助力扶手应与景观环境设

计相结合（如图 13.5.1 所示）。

图 13.5.1　单元出入口轮椅坡道示意图

轮椅坡道应成为楼栋单元出入口的一部分，其形态、材质及色彩等应与建筑和景观环境和谐统一。

13.6.2　单元出入口门体开启扇宽度应满足轮椅通行，应采用杆式拉手方便使用轮椅者开启门体。门禁

设备（或智能可识别门禁）的设置高度应符合通用设计要求，方便使用轮椅者和儿童使用。

13.6.3　单元出入口台阶踏面前缘应设置防滑提示条，台阶处应设置照明设施。

13.6.4　单元出入口处宜结合景观环境设置休息座椅，座椅应有扶手和靠背，满足老年人（有障碍人士）

撑扶使用要求（如图 13.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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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4　楼栋出入口台阶示意图

为满足老年人喜欢聚拢在单元入口处闲聊休憩的需求，应在单元入口处设置无障碍休息座椅，形成

邻里交往空间。

13.7　交通空间

13.7.1　电梯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7 相关要求，各楼层楼电梯厅处应设置色彩鲜明的楼层提示标

识。

13.7.2　当多层（三层及三层以下）住宅不设置电梯时，其楼梯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每层楼梯梯段

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踏面前缘均宜设置色彩鲜明的提示条，并宜结合社区服务配置爬楼代步器或轨

道式爬楼机，解决二、三层有障碍人士的需求。

13.8　适老套型

13.8.1　适老套型的户内功能空间和设备应与住宅全寿命期内家庭结构和使用要求的变化相适应。其内

部主要功能空间（如厨房、卫生间和卧室）之间的隔墙应采用轻质隔墙，用水空间相对集中或采用同层

排水技术。

13.8.2　为给老年人（有障碍人士）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城市和住区内环境夜景照明不应对住户产生

光污染。分户墙应为承重墙，户门和外窗均应具有良好的密封隔声性能，并宜采用浮筑楼板提高垂直住

户之间撞击声隔声性能。

13.8.3　套内空间不应设置高差，灯具开关宜为距地 1.10m，家电插座的高度宜为 0.60~0.80m。

13.8.4　适老套型的入户过渡空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入户过渡空间不应设置高差，入户门体及入户过渡空间尺度应方便轮椅使用者自行开启门户出

入。

2　应根据不同身体状况的有障碍人士使用需求，为轮椅使用者设置低位户门观察孔，为视力障碍

者设置音响门铃，为听力障碍者设置闪光门铃。

3　入户过渡空间内应设置坐姿换鞋坐凳，坐凳高度应符合老年人体工学要求，坐凳旁应设置助力

扶手（如图 13.8.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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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8.4　入户过渡空间示意图

入户过渡空间应满足坐姿换鞋、换乘轮椅和轮椅出行的功能。

13.8.5　适老套型的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厨房操作台下应具有容膝空间，保证老年人能够以坐姿实现非灶火炊事操作。厨房操作台面应

连续平滑，便于老年人连续推移餐具，减少老年人的走动距离。

2　柜门应采用杆式拉手，高位吊柜拉手应设于底部，且应设置下拉式吊柜储物架。吊柜下沿应设

置局部照明灯具为其下方洗涤池及操作台提供照明（如图 13.8.5 所示）。

图 13.8.5　厨房下拉式吊柜储物架示意图

图为便于坐姿操作的厨柜及下拉式吊柜储物架示例，

3　厨房内应设置防火防烟报警装置，报警器应与户内紧急呼叫装置一同连接住区物业服务中心。

13.8.6　适老套型的卫生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卫生间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无障碍洗手盆（或可调节无障碍洗手盆），镜面宜下延至无障

碍洗手盆面，其助力扶手可结合低位台面设置或配置可移动助力辅具，满足老年人盥洗要求 ；

2　卫生间内应设有坐姿洗浴坐台及相应的助力扶手，并设置低位置物架放置洗浴用品 ；

3　坐便器周围应设置轮椅使用者腾挪空间和可移动（或可收起）助力扶手，并应设置应急呼救器，

其助力扶手设置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规范 [1] 第 3 节相关设计要求（如图 13.8.6 所示）。

图 13.8.6　无障碍卫生间示意图

卫生间的无障碍设计除满足轮椅和介护所需的空间尺度外，还需根据住户的自身条件，配备具有个

性化的辅具满足其相应的使用要求。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50

13.8.7　适老套型的阳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居室南向窗体或封闭阳台栏板宜采用低窗台设计，采用钢化玻璃防护栏使窗前空间和阳台能够

获得更多的阳光（或光线）。该空间应能够停放轮椅（座椅），并保证轮椅的回转空间，使老年人（有障

碍人士）能够在不良气候条件下（雨雪风天气）感知户外环境和阳光 ；

2　为方便老年人在阳台晾晒衣物，应设置低位或可上下调控的晾衣装置。套内贮衣柜等立式家具

宜采用低位杆式拉手开启，高位贮物柜应采用下拉式构造措施，常用衣物的挂衣杆应低位设置，避免老

年人攀高发生危险（如图 13.8.7 所示）。

图 13.8.7　贮物柜低位挂杆示意图

贮物柜等大件家具设置低位挂杆和下拉式构造措施，便于坐姿操作。

13.8.8　适老套型卧室门应保证轮椅和担架的通行宽度，内部空间应保证轮椅的回转，卧室床头应设置

能够卧姿触及的应急呼救器和与照明灯具、相关电器联控的双控开关。

13.8.9　适老套型应采用智能家居系统，提供家电控制、照明控制、远程医护、社区服务、防灾报警和

体征监测等全方位信息交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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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社区养老机构

14.1　室外场地

14.1.1　为使社区养老机构内的老年人能够借助轮椅或其他辅助工具无障碍出行，社区养老机构应与城

市干路支路人行道路、公交站点、街区公园绿地、室外活动场所以及各类配套服务设施的无障碍路线相

连接，并应在接驳处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14.1.2　应结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征，对社区养老机构室外场地和内部空间进行无障碍路线和标识引

导规划，其路线应能够无障碍连接场地和建筑出入口、停车场所、室内外活动场所、就餐场所、康复场

所、客访场所、居住空间以及贮藏空间等功能空间。

14.1.3　场地内车行流线不应穿行老年人室外活动场地。其建筑主出入口附近应设置客访无障碍停车位。

主出入口门前空间应能够暂停包括急救车在内的车辆，且雨棚能够完全覆盖停车区域，以满足老年人在

雨雪天出行换乘的要求。

14.1.4　场地出入口处宜采用无障碍坡地形与建筑主出入口相连接，方便老年人无障碍出行。

14.1.5　场地内的活动场所有高差处应以无障碍坡地形过渡，其室外活动场地应以种植乔木为主，以形

成林下（或有顶盖的）休闲活动空间，活动场地内的助力扶手应结合景观环境设置，其座椅应设有助力

扶手和靠背（如图 14.1.5 所示）。

图 14.1.5　老年人使用拐杖的空间尺寸及室外活动场所示意图

养老机构室外活动场内应结合景观环境设置相应的助力扶手。

14.2　公共活动

14.2.1　出入口门体应采用电动感应侧推门，并应设置低位按钮，方便老年人和轮椅使用者自行坐姿开

启。

14.2.2　出入口门厅内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服务台和问询台，为老年人提供坐姿问询和办理相关

事务的服务，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以及放置拐杖等辅具的支架（如图 14.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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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2　社区养老机构入口门厅示意图

入口门厅处服务台应符合人性化设计要求，除满足轮椅使用要求外，还应考虑老年人使用拐杖和视

力下降使用老花镜等方面的需求。

14.2.3　可结合门厅空间设置客访交流和出行暂休空间，该空间应具有良好的户外视线和自然采光，并

应配置相应的室内绿化植物，其桌台下应保证容膝空间，座椅应有助力扶手和靠背（如图 14.2.3 所示）。

图 14.2.3　门厅休息区示意图

门厅休息区应具有良好的室外视线、自然采光和室内绿植，以此营造温馨的邻里氛围。

14.2.4　社区养老机构内连接健身活动、棋牌活动、书画活动、手工活动和影音室等主要活动空间的连

廊墙面应设置助力扶手或扶壁板，地面有高差台阶处应以轮椅坡道相连。

14.2.5　老年人餐厅应具有良好的室外视线和自然采光，其地面不应设置高差，就餐桌下应保证容膝空

间，座椅应有助力扶手和靠背，并应设置低位取餐台和餐具收贮设施（如图 14.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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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5　用餐空间示意图

用餐空间还应满足老年人用餐时相互攀谈较长时间的需求，应具有良好的室外视线和自然采光，提

高室内空间的环境品质。

14.2.6　公共卫生间除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外，还应设置无障碍洗手台、无障碍

小便池和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厕位内还应设置相应的助力扶手、拐杖（盲杖）放置支架和物品放置台。

14.2.7　应根据老年人贮藏旧物较多的习惯，设置相应的（地下）分户储藏空间，储藏空间应与无障碍

路线和无障碍电梯连接，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如图 14.2.7 所示）。

图 14.2.7　地下贮藏空间示意图

许多老年人不愿丢弃旧物，宜针对较长时间居住于社区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设置一定的贮藏空间。

14.2.8　居住楼层公共活动空间的周边墙面应设置助力扶手或扶壁板，并应设置可移动助力辅具，其内

的休息座椅应配有助力扶手和靠背，并应设置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娱乐和康复设施。

14.2.9　居住楼层的户门侧应设置助力扶手或扶壁板，房门侧可设置物品放置台，并采用不同的户别色

彩、户别标识和标志物（如图 14.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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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9　户门外空间示意图

采用不同的户别色彩、户别标识和标志物主要是为了形成明显的入户识别，使老年人形成居家的归

属感。

14.3　交通空间

14.3.1　二层（含二层）以上社区养老机构应通过无障碍电梯连接各楼层的无障碍路线，并应设有语音

提示功能，轿厢内宜设置座椅，且至少有一台为可容纳担架的电梯。社区养老机构内无障碍电梯均应符

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7 相关设计要求（如图 14.3.1 所示）。

图 14.3.1　电梯轿厢示意图

养老机构电梯轿厢空间内宜设置座椅。

14.3.2　各楼层的走廊墙柱体及家具阳角应采用弧面、抹角或护角措施，墙面应设置助力扶手或扶壁板。

地面不应设置高差台阶，地面铺装应选择防滑材料，且不宜选择地毯等摩擦力较大的材料。

14.4　老年人居室

14.4.1　卫生间内的空间尺度应满足轮椅进出和护理人员进行介护的需要，并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其无障碍洗手盆和扶手应满足坐姿盥洗和助力的需要，其坐便器和安全抓杆的设置

应方便老年人起身和施力，并应设置应急呼救按钮（如图 14.4.1 所示）。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55

图 14.4.1　无障碍居室卫生间示意图

社区养老机构内居室卫生间无障碍设计不同于为残疾人所提供的无障碍设计，主要满足老年人的坐

姿盥洗、助力起身和防止跌倒，而完全需要介护的老年人则需要专项辅具设备。

14.4.2　需要介护的老年人居室门体宽度应能够保证床体的出入，并应设置可供介护老年人使用的专用

洗浴用房，其内配置可将人体移入浴盆进行洗浴的智能辅助设施或其他助浴辅具设备。

14.4.3　自理老年人居室的门体宽度应能够保证轮椅的通行，其门把手和门侧墙垛的宽度应能够方便使

用轮椅的老年人自行开启门体。自理老年人居室的入户过渡空间内应能够放置坐凳，并应设置贮（挂）

衣柜（架）和临时放置物品的台案，满足老年人能够坐姿换鞋、更衣和放置折叠推车、轮椅等物品的需

要。

14.4.4　居室南向窗体或封闭阳台栏板宜采用低窗台设计，采用钢化玻璃防护栏使窗前空间和阳台能够

获得更多的阳光（或光线）。该空间应能够停放轮椅（座椅），并保证轮椅的回转空间，使老年人能够在

不良气候条件下（雨雪风天气）感知户外环境和阳光（如图 14.4.4 所示）。

图 14.4.4　居室阳台示意图

阳台是老年人感知户外环境和阳光的场所，其窗下空间高度应与老年人坐姿高度相一致。

14.4.5　居室内电炊配餐台的洗涤池和灶台下应保证容膝空间，配餐台面应连续平滑，便于老年人连续

推移餐具。高位吊柜拉手应设于底部，且应设置下拉式吊柜储物架，吊柜下沿应设置局部照明灯具为其

下方洗涤池及配餐台提供照明。

14.4.6　居室内贮衣柜宜采用低位杆式拉手开启，常用衣物的挂衣杆应低位设置，避免老年人攀高发生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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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防灾疏散

14.5.1　应采用固定挂件将室内立式家具与墙体或柱子相连接，避免发生地震时倾倒伤及老年人或封堵

疏散通道。

14.5.2　可结合室外露台和阳台等设置无障碍暂避险区，并可在露台、阳台和窗体开启扇处设置避难逃

生挂件和绳索器具，作为补充避难疏散的措施。

14.5.3　可结合建筑造型设置与室外场地相连接的楼层轮椅坡道，作为灾害快速避难的无障碍通道，并

参照消防安全疏散标识设置相应的光电无障碍避难疏散引导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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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村镇社区

15.1　室外场地

15.1.1　村镇内应规划连接有障碍人士居所、公交站点、村民之家、主要道路和室外活动场所的无障碍

路线，路线中有高差处应结合场地环境，以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相连，无障碍路线所涉及的高差台

阶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15.1.2　村内主要步行道路（或人车混行道路）应保证轮椅通行所需的坡度，并能够与村镇公交站点无

障碍连接，站台处宜设置具有扶手和靠背的无障碍座椅、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15.1.3　村民交往和健身活动场地与村内人行道路连接处如有高差，应结合场地环境设置无障碍坡地形

或轮椅坡道（如图 15.1.3 所示）。

图 15.1.3　村民室外活动场地无障碍坡地形示意图

村镇室外场地设计和村内无障碍路线规划应以无障碍坡地形接驳为主。

15.2　配套服务设施

15.2.1　村民之家出入口有高差处应设置轮椅坡道，并应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出入口台阶起止处应设

置提示盲道，踏面前缘应设置防滑提示条（如图 15.2.1 所示）。 

图 15.2.1　村民之家出入口无障碍坡地形示意图

村民之家的室外场地和出入口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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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村民之家内地面不宜设置高差。如有高差，其台阶高差处应设置轮椅坡道和相应的无障碍引导

标识。当不设置电梯时，应在一层布置无障碍功能空间，保证轮椅能够在村委会办公室、活动室、阅览

室、医务室、小卖部和会议室等功能空间内无障碍通行与回转。

15.2.3　村民之家内每层楼梯梯段起止处应设提示盲道，踏面前缘均应设置防滑提示条，并应符合本导

则附录 C 表 C.0.7 相关设计要求。

15.2.4　村民之家内的服务台应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服务台，并应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其

具体设置要求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8 相关设计要求。

15.2.5　村镇内卫生站、电信邮局、储蓄所和农家乐餐馆等配套服务设施的出入口、楼梯、电梯、服务

台、公共卫生间和引导标识等均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表 C.0.6 相关设计要求。

15.2.6　村镇内养老院的室外活动场地（出入口）、建筑出入口、楼梯、电梯、走廊过道、居室、公共卫

生间、活动室和餐厅等功能空间的无障碍设计应符合本导则附录 C 规范 [1] 相关设计要求。

15.3　户内空间

15.3.1　应采用无障碍坡地形使农户院落空间与街巷空间和户内空间的地面无障碍连接，应为轮椅使用

者的院落门和居室门设置低位杆式拉手，为视力障碍者设置音响门铃，为听力障碍者设置闪光门铃。

15.3.2　应针对有障碍人士的具体情况，具有针对性地改造卫生间和厨房的无障碍辅助设施，包括设置

卫生间蹲位辅助坐凳，坐姿盥洗、坐姿洗浴和助力设施，以及坐姿炊事操作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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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城市公共空间人性化服务配套

16.1　公共交通

16.1.1　地面公交

应编制全市域范围内无障碍公交出行环境建设发展规划，制定地面公交无障碍出行环境建设标准，

将无障碍公交线路、换乘路径、设施建设、出行工具和信息服务等相关专项标准进行系统化衔接和整

合。在重点区域开通地面公交无障碍线路，推进其公交站台无障碍改造，保证我市重点区域、重点公共

建筑与重点场所能够实现无障碍公交出行到达。 

16.1.2　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应作为无障碍出行重点建设对象，在编制全市域范围内无障碍公交出行环境建设发展规划

时应考虑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的协同互补与互联互通，完善轨道交通无障碍出行环境建设标准，完善轨

道交通无障碍线路，提升其场站无障碍性能。 

16.1.3　出租车辆预约和停车

出租车预约作为无障碍出行的补充方式，应制定无障碍出租车辆运营发展目标和车辆预约服务措

施，建立市场激励机制和管理办法。制定无障碍停车位配置扶持政策和管理办法，保证肢体残疾人上下

车换乘轮椅和自驾车辆的出行方便。 

16.1.4　非机动车出行

应注重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非机动车出行线路规划与相关设施建设，合理安排城市慢行系

统中步行与非机动车出行道路的宽度与布置方式，注重人行道路与非机动车出行道路接驳处、路口过街

处的无障碍衔接，并进行非机动车停车点位规划与建设。 

16.2　街道空间

16.2.1　街道

城市人行道路有高差处均应采用坡地化设计或设置轮椅坡道，其干路支路路口处的人行平面和立体

过街方式、路口过街信号灯按钮、过街音响提示装置的设置、提示和行进盲道的设置均应符合本导则的

相关规定。其人行道路口缘石坡道与人行横道线应能够直接接驳，其过街天桥和建筑跨街连廊等立体过

街设施宜设置无障碍垂直电梯进行连接。

16.2.2　广场

城市广场等公共空间应减少台阶布置，方便群众在广场休闲健身、自行车骑行和儿童嬉戏。有地形

高差时，应结合场地地形及景观环境设置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16.2.3　绿地

 城市绿地（带）内的路径应能够满足轮椅的通行要求，使所有人无障碍通行至主要休息场所、儿童

游戏场所、健身场所以及滨水平台（栈道）等场所。有高差处应设置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台阶起

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16.2.4　公共设施带

 在人行道路缘石和步行通行区之间的人行道上可设置公共设施的区域，各种公共设施如 ：路灯、指

示牌、座椅、垃圾桶、雕塑小品、公交车站、售卖亭、自行车架、路名牌和信息公示栏等应放置于公共

设施带中。该区域内不应设置台阶，高差处应以坡地形相连接。当公交车站与人行道路之间间隔非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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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时，应在公交站台与人行道路对应位置设置缘石坡道和相应的减速设施。道路照明和景观照明不应

对行人产生光污染，避免出现眩光或无照明区域。应间隔设置无障碍公共座椅，并应设有助力扶手和靠

背。报刊亭、电子邮筒和信息公示栏等处可设置免费 wifi 网络、手机和电子设备充电的服务功能。

16.2.5　退界空间

建筑退界空间是指与街道相接的用地红线以内，依据控规所规定的建筑后退标准，所形成的连续或

片段的退缩空间。该空间内的入口广场和场地应作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其与城市道路接驳处应以无障

碍坡地形过渡，其内可供轮椅和婴儿车等通行，其地下车库出入口处应设置相应的减速和提示标识，其

人防出入口和建筑遮荫（雨）空间处的场地应以无障碍坡地形过渡，其边界围墙或绿植空间的林荫场地

处可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座椅。

16.3　无障碍楼层

16.3.1　商业设施

商业经营类公共建筑底层空间（一层空间）应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延伸，应符合无障碍楼层的要

求，保证无障碍出入与通行，使所有使用人群都能够方便地使用建筑内部空间以及各类建筑设施。

16.3.2　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场站的地面出入口与人行道应以坡地形或轮椅坡道相接驳，其与地（城）铁站台层的连接

应设置无障碍电梯和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其扶梯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16.3.3　文化机构

博物馆、图书馆和艺术中心等文化机构的首层空间应符合无障碍楼层的要求，保证无障碍出入与通

行，设置相应的视力障碍者专用使用功能空间，以及可供听力障碍者使用的专用设施，使所有使用人群

都能够方便地使用建筑首层内部空间以及各类设备设施。

16.3.4　配套设施

社区服务中心、医疗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公共厕所、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办事大厅等住区配

套服务设施的首层空间应符合无障碍楼层的要求，使所有使用人群都能够方便地使用建筑首层内部空间

以及各类设备设施。

16.3.5　其他场所

可供有障碍人士就业的各类场所和楼层可参照本导则相关规定执行，完善其就业场所的无障碍设

施，为残疾人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为有障碍人士提供人性化服务。

16.4　信息智能

16.4.1　导示系统

可视标识系统应设置于城市街区、公园绿地、居住区、各类公共建筑等区域内所有的无障碍设施

处，信息提示系统应设置于需要提示其路径变化、台阶起止、过街危险和功能提示等处。 

16.4.2　信息智能

城市公共空间应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设置无障碍语音提示、听力辅助、助盲导引、语汇翻译和

信息屏幕等设备设施，并应建立信息无障碍公共服务平台，保证政务、公共服务等信息无障碍的互联互

通，通过智能化手段加强网站、手机、电视机、家用电器等 PC 端、移动端和电视端信息无障碍访问与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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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人文环境

16.5.1　宣传

应结合社区配套服务和福利设施建设，在社区开展对适老助残服务和设施建设的宣传工作，组织残

疾人就业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开展无障碍适老关爱日活动。 

16.5.2　教育

获得公平教育是社会包容和个人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一方面应保证教育设施的无障碍建设，另一

方面应加强通用性与包容性教育，将无障碍人文教育融入幼儿园及中小学校的幼儿和青少年基础教育之

中，培养学生对无障碍助互以及对无障碍社会环境的认识。

16.6　配套模块

16.6.1　垂直电梯模块

模块基础设计要求 ：

1　候梯厅深度、轿厢的深度和宽度、电梯门洞的净宽度应满足相关要求。

2　设置低位呼叫按钮。

3　电梯低位呼叫按钮和出入口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4　候梯厅应设电梯运行显示装置和抵达音响。

5　轿厢门开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800mm。

6　在轿厢的侧壁上应设带盲文的选层按钮。

7　轿厢的三面壁上应设置助力扶手。

8　轿厢内应设电梯运行显示装置和报层声音提示。

9　轿厢正面应安装镜子或采用有镜面效果的材料。

10　电梯位置应设无障碍标识。

16.6.2　自动扶梯模块

模块基础设计要求 ：

1　其扶梯起止处应设提示盲道。

2　扶梯宜设置语音提示功能。

16.6.3　台阶起止模块

模块基础设计要求 ：

1　台阶起止处设置提示盲道。

2　踏面应平整防滑并在踏面前缘设防滑条。

3　宜在两侧均做扶手。

4　不应采用无踢面和直角形突缘的踏步。

16.6.4　无障碍公共卫生间模块

模块基础设计要求 ：

1　内部空间应满足轮椅回转直径不小于 1.50m 的回转空间。

2　门体应采用侧推门或平开门，采用电动侧推门时，应设置低位按钮。

3　门体的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 800mm。

4　门体应采用低位杆式拉手，在门扇里侧应采用门外可紧急开启的门锁。

5　内部应设无障碍坐便器、洗手盆、镜面、固定和可折起安全抓杆、多功能育婴台、拐杖支架、

挂衣钩、呼叫按钮、相关电源插座、适于儿童使用的洁具、护婴设备器具和座椅等。

6　入口应设置无障碍标识。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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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　无障碍出入口模块

模块基础设计要求 ：

1　当采用玻璃门时，应有醒目的防撞提示标志。

2　自动门开启后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 1.00m。

3　应设置电动感应侧推门或平开门，并应设置低位按钮。

4　应设置无障碍标识。

16.6.6　问询台模块

模块基础设计要求 ：

1　低位服务设施上表面距地面高度宜为 700mm-850mm。

2　低位服务设施下部应至少留出可容坐姿者膝部和足尖部的容膝空间。

3　配备手机充电设备、插座和免费 wifi 网络。

4　应设置无障碍标识。

16.6.7　无障碍楼层模块

模块基础设计要求 ：

1　楼层内地面无台阶或采用坡地形以及无障碍坡道过渡。

2　楼层内通道或门体宽度满足轮椅无障碍通行要求。

3　楼层内卫生间均符合相关无障碍设计要求。

4　楼层内电气开关、电源插座和家具器具等均应符合无障碍使用要求。

5　楼层内满足信息无障碍和服务无障碍要求。

16.6.8　地面公交站点模块

模块基础设计要求 ：

1　设置无障碍优先候车区和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2　设置具有扶手和靠背的无障碍座椅。

3　站牌信息应便于轮椅使用者坐姿阅读，并设置智能实时导乘服务和语音提示设备。

4　上下车处设置行进盲道和提示盲道。

16.6.9　轨道交通站点模块

模块基础设计要求 ：

1　设置与地（城）铁站厅层相连通的无障碍垂直电梯地面无障碍出入口。

2　对内部空间盲道系统进行规划，其扶梯起止处设置提示盲道和语音提示功能。

3　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售票柜台（自动售票设施）和服务台。

5　公共卫生间和无障碍卫生间符合无障碍通用设计要求。

4　设置无障碍检票闸口和无障碍座椅。

16.6.10　无障碍检票闸口模块

模块基础设计要求 ：

1　检票闸口处应设置轮椅和婴儿车通道。

2　闸口处设置行进盲道和提示盲道。

3　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引导标识。

划自然资源委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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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设计要点索引

为方便使用，在附录 A 中，对导则第 3—15 章的内容编排了设计要点及相应条目索引，包括 ：无障

碍设施系统性策划，场所和路径规划布局，重点空间设施配置标准，辅具器具使用以及标识导示配置等

（索引编号对应相关章节的条款编号）。

表 A.0.1　城市街区无障碍设计要点及条目索引

设计要点 条目索引

连贯的无障碍路线

路口处应设置无障碍设施 3.1.1

保证所有人行道路无障碍通行 3.1.2

人行道路与各类场所无障碍接驳
3.1.3

3.1.4

无障碍服务设施配置

路口过街信号灯合理设置低位按钮及语音提示 3.1.1

合理规划无障碍停车位及其低位收费桩 3.1.8

合理规划无障碍公共厕所 3.1.10

完善的无障碍导示系统

连贯的街区无障碍路线、无障碍设施导示
3.1.7

3.1.11

主要路口设置无障碍点位图 3.1.12

城市绿地（带）、广场无障碍设施接驳处设置引导标识
3.2.3

3.4.2

方便到达的城市绿地（带）

绿地中各类休闲场所与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3.2.1

高差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3.2.1

城市绿道空间满足其连贯步行和骑行的无障碍要求 3.2.4

具备无障碍功能的公交站
点

公交站点应与城市人行道路无障碍接驳 3.3.1

公交站点应设置无障碍优先候车区 3.3.2

高差坡地化的城市广场

宜以无障碍坡地形设计代替台阶 3.4.1

地形高差较大无法设置无障碍坡道时设置可替代设施 3.4.1

台阶起止处应设置补充照明和提示盲道 3.4.2

应规划公园滨水空间的无障碍游览路线并设置可替代设施满足
无障碍乘船出游要求

3.4.8

划自然资源委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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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自然资源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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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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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2　公园绿地无障碍设计要点及条目索引

设计要点 条目索引

具有无障碍导引功能的出
入口

保证其出入口广场与城市无障碍路线相接驳 4.1.1

园区出入口检票闸口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并应设置助盲设备设
施

4.1.3

在靠近入口处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及其附属设施 4.1.4

需凭票入园的公园应设置无障碍购票检票设施 4.1.2

出入口处设置无障碍路线、设施总览图及辅助设备租赁 4.1.3

连贯安全的无障碍游憩路
径

保证无障碍路线的连贯、通行宽度、标识设置及高差坡化

4.2.1

4.2.3

4.2.6

无障碍路线有高差台阶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4.2.1

保证无障碍路线夜间照明的连续性 4.2.4

文物古迹公园和自然山水公园中无法改造的门槛和高台等处可
采用无障碍可替代设施以保证无障碍路线的连贯性

4.2.7

便捷可达的配套服务设施
保证餐饮、商业、公共卫生间和场馆的出入口处无障碍接驳 4.3.1

出入口高差处宜以无障碍坡地形过渡或设置轮椅坡道 4.3.1

表 A.0.3　公交枢纽无障碍设计要点及条目索引

设计要点 条目索引

流线清晰的室外无障碍路
线

站前广场与各出入口均应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接驳处、节点处均应设置引导标识

5.1.1

5.1.3

无障碍交通换乘接驳

轨道交通站场与城际高铁客运站的换乘接驳路线系统性无障碍
设计

5.2.1

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的换乘接驳路线系统性无障碍设计 5.2.2

轨道交通与机场旅客航站区的换乘接驳路线系统性无障碍设计 5.2.3

远郊地区的轨道交通站点首末站和各类交通接驳节点合理设置
无障碍车位

5.2.4

结合交通接驳节点合理设置非机动车停车位并规划骑行流线接
驳

5.2.5

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卫生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5.2.6

各类交通接驳节点合理设置无障碍优先候车区 5.2.7

与服务设施相辅相成的室
内无障碍路线

室内盲道系统应连贯，并设置相应的盲文导示 5.3.3

室内无障碍路线应连贯、便捷，并串联各服务设施

5.3.1

5.3.2

5.3.3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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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自然资源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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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有系统性的引导标识及智能导示设施

5.3.2

5.3.3

5.3.4

5.3.6

5.3.8

5.3.9

问询台、购票处、安检口、休息处等服务设施应符合无障碍设
计要求

5.3.4

5.3.5

5.3.7

方便可达的配套服务空间
餐饮、售卖、公共卫生间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5.4.1

5.4.3

设置无障碍餐位（台），设置具有容膝空间的低位结账台。 5.4.1

表 A.0.4　行政办公无障碍设计要点及条目索引

设计要点 条目索引

室外无障碍路线清晰

场地出入口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6.1.1

靠近建筑出入口处应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并与场地内无障碍路
线相连

6.1.2

应对开放区域的盲道系统进行规划、高差处均应设置提示盲道 6.1.1

接驳处、节点处均应设置引导标识
6.1.2

6.1.3

通行顺畅的无障碍办公区

建筑出入口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6.1.1

应有完善的办公区无障碍路线规划，连接各功能区域
6.2.1

6.2.2

应有从出入口至各功能空间的连贯的导示系统 6.2.3

政务服务大厅、群众来访区应为无障碍区域并设低位服务台
6.2.5

6.2.7

便捷可达的配套服务设施
多功能厅、会议室、公共卫生间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6.3.1

6.3.2

餐厅应设无障碍取餐、就餐区 6.3.3

续表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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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5　博览建筑无障碍设计要点及条目索引

设计要点 条目索引

便于无障碍通行的室外场
地

室外广场、活动场所应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7.1.3

在靠近出入口的位置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及设施 7.1.2

对博览建筑室外场地和内部空间进行无障碍路线和盲道系统规划 7.1.1

台阶高差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和提示夜灯，并设置无障碍引
导标识

7.1.3

具有无障碍功能的出入口

出入口处应以无障碍坡地形过渡，应设置无障碍电动感应门、
无障碍安检口

7.2.1

7.2.2

7.2.5

应设置无障碍购票、咨询、休息处

7.2.3

7.2.4

7.2.6

出入口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7.2.2

应设置无障碍路线、设施总览图及辅助设备租赁 7.2.4

具有无障碍路线的展览空
间

连贯的无障碍路线、无障碍设施导示 7.3.2

电梯候梯处、扶梯和每层楼梯梯段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7.3.1

设置有声、触摸等互动观览方式
7.3.3

7.3.4

可无障碍出入的配套服务
空间

餐饮、售卖、休息区、公共卫生间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7.4.1

7.4.2

7.4.3

7.4.4

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7.4.1

报告厅可无障碍出入，并设轮椅席位
7.3.5

7.3.6

划自然资源委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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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自然资源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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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6　体育场馆无障碍设计要点及条目索引

设计要点 条目索引

便于无障碍通行的室外场
地

室外场地应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8.1.1

在靠近出入口的位置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及设施 8.1.2

应设置一定数量的客车无障碍停车位。 8.1.3

接驳处、节点处均应设置引导标识
8.1.2

8.1.5

延伸至坐席的无障碍观赛
路线

出入口处应以无障碍坡地形过渡，应设置无障碍电动感应门、
无障碍安检口

8.2.1

8.2.2

应设置无障碍购票、咨询、休息处
8.2.3

8.2.5

应设置无障碍路线、设施总览图及辅助设备租赁 8.2.4

无障碍观众坐席与无障碍路线相连接 8.2.7

应设置无障碍消防避难疏散路径 8.2.10

应设置无障碍垂直电梯，电梯候梯处、扶梯和每层楼梯梯段起
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8.2.6

配套完善的无障碍参赛路
线

运动员休息区和更衣区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8.3.4

运动员盥洗区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8.3.8

应对运动员参赛的无障碍路线（包括视障运动员无障碍路线）
进行规划

8.3.1

可无障碍出入的配套服务
空间

餐饮、售卖、休息区、公共卫生间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8.4.1

8.4.2

8.4.3

餐饮与商业区域应与室内外无障碍路线相连 8.4.1

表 A.0.7　医疗康复无障碍设计要点及条目索引

设计要点 条目索引

室外场地的无障碍路线

具有连接场地出入口、室外地面停车场所、室外活动场所的无
障碍路线规划

9.1.1

在靠近出入口的位置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及设施 9.1.5

当无障碍路线与车行道路有交叉时，应设置人行道减速措施 9.1.6

无障碍出入口

出入口以无障碍坡地形过渡接驳，如需设置坡道，应与环境景
观设计相结合

9.2.1

无障碍出入口门体应采用电动感应门，并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 9.2.2

出入口台阶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9.2.1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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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自然资源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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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的交通空间

连贯的无障碍路线连接门诊急诊、医疗功能空间、住院病房和
配套服务设施等功能空间

9.3.1

9.4.1

主要交通流线的走廊设置扶手或扶壁板 9.4.4

交通空间内所有垂直电梯和楼梯均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9.4.1

注重无障碍设计细节的功
能空间

门诊无障碍导示与低位服务台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9.3.1

9.3.3

公共淋浴间和病房卫生间应满足坐姿盥洗和洗浴的要求
9.5.2 

9.5.3 

公共卫生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无障碍厕位考虑医用吊瓶挂
架

9.6.4

针对视力障碍者的病房门口应在助力扶手上设置盲文提示 9.5.1

表 A.0.8　中小学校无障碍设计要点及条目索引

设计要点 条目索引

考虑肢体障碍学生的室外
场地

场地出入口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接驳 10.1.2

场地内各活动场地与无障碍路线连接
10.1.1

10.1.4

系统性的无障碍水平与垂
直交通

各建筑均应设置无障碍出入口 10.2.1

楼梯应为无障碍楼梯，教学区应设置无障碍垂直电梯
10.3.1

10.3.2

建筑出入口处、无障碍电梯候梯处、每层楼梯梯段起止处均应
设置提示盲道

10.3.1

10.3.2

无障碍出入的功能空间

公共卫生间设置无障碍厕位、取水处方便使用轮椅和拐杖的学
生使用

10.7.7

10.7.8

教室无障碍出入并设无障碍桌椅位
10.4.1

10.4.2

宿舍楼无障碍出入并设置无障碍宿舍 10.5.1

食堂无障碍出入并设置无障碍取餐、就餐区
10.6.1

10.6.2

设置低位服务柜台和无障碍引导标识 10.6.1

图书馆无障碍出入并设低位服务台和无障碍阅览区（位） 10.7.2

风雨操场应与周边场地和校园内无障碍路线相接驳，并设无障
碍席位

10.7.4

10.7.5

续表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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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9　宾馆建筑无障碍设计要点及条目索引

设计要点 条目索引

室外场地无障碍路线设计

无障碍路线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接驳，并与各活动场地
相连

11.1.5

11.1.6

无障碍出入口门体应为电动感应门，并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 11.1.4

设置地面及地下无障碍停车位，并与场地内部无障碍路线相连 11.1.3

特别设定的室内无障碍区
域

设置无障碍楼层或区域，其垂直电梯、扶梯和开敞楼梯均应符
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1.2.2

11.2.3

11.2.4

无障碍客房满足各项无障碍设计要求 11.5

门厅内设置低位服务台和轮椅租赁场所 11.2.1

具有无障碍功能的服务配
套设施

公共卫生间设置无障碍卫生间及无障碍洗手盆、小便池和厕位
等设施

11.4

泳池、康体等设置无障碍活动区 11.3.3

商业、健身、文娱、咖啡、餐饮、会议和泳池等各功能空间应
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1.3.1

表 A.0.10　大型商业无障碍设计要点及条目索引

设计要点 条目索引

室外广场无障碍路线

室外广场、活动场所应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12.1.1

场地内及周边的盲道系统连贯连接 12.1.2

高差处应结合人行入口广场设置无障碍坡地形 12.1.3

导示明确的无障碍出入口

主要出入口处应为无障碍出入口，并设置电动感应门和相应的
无障碍引导标识

12.2.1

应设置无障碍路线、设施总览图及低位服务台
12.2.2

12.2.3

无障碍停车场所
应设置地面（地下）无障碍停车位

12.3.2

12.3.3

应设置港湾式停车无障碍优先候车区 12.3.1

无障碍的交通空间
连贯的无障碍路线 12.4.1

交通空间内所有垂直电梯和楼梯均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2.4.2

无障碍商业配套空间

对主要商业空间进行无障碍专项设计 12.5.1

货架式售卖区（包括超市）无障碍设施配置 12.5.3

影院、商铺、餐饮、休息区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2.5

12.6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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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11　适老住区无障碍设计要点及条目索引

设计要点 条目索引

安全无障碍的室外人行道
路

住区出入口、室外地面停车场所、室外活动场所、配套服务设
施、单元入口等能够与各类道路的无障碍路线相连接

13.1.1

13.2.1

13.3.1

地面（地下）无障碍停车位应与场地和住宅楼无障碍路线相连
13.2.1

13.2.2

住区出入口人行道路有高差处应结合景观设计设置轮椅坡道
13.1.2

13.1.3

无障碍的室外活动场所

室外活动场所的台阶高差起止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夜间照明和
相应的引导标识

13.3.2

13.3.6

设置室外应急呼救设施 13.3.4

无障碍的街巷胡同

合理规划街巷胡同内的无障碍路线 13.5.1

街巷、胡同公共空间的台阶高差处宜设置无障碍坡道或可替代
性设施

13.5.2

街巷、胡同的院落门槛和便民公共服务设施出入口处宜设置无
障碍坡道或可替代性设施

13.5.3

街巷、胡同的公共卫生间设计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3.5.4

街巷、胡同内公共座椅应符合老年人和残疾人使用要求 13.5.5

可采用可替代性设施，不对既有环境造成任何破坏或形成永久
性覆盖

13.5.6

无障碍配套服务设施与住
宅单元出入口

社区配套服务设施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3.4

单元出入口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3.6

无障碍的交通空间
连贯的无障碍路线 13.7.1

交通空间内所有垂直电梯和楼梯（三层及以下）均应符合无障
碍设计要求

13.7.2

针对性设计的适老套型

户内功能空间和设备应与住宅全寿命期内家庭结构的变化相适
应，并符合相关健康性能要求

13.8.1

13.8.2

套内地面不应该设置高差，开关和插座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3.8.3

入户过渡空间、厨房、卫生间和阳台等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3.8.4

13.8.5

13.8.6

13.8.7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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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12　社区养老机构无障碍设计要点及条目索引

设计要点 条目索引

室外场地无障碍路线

具有连接城市人行道路、公交站点、街区公园绿地、室内外活
动场所以及各类配套服务设施的无障碍路线

14.1.1

设置地面（地下）无障碍停车位和急救车停车空间 14.1.3

符合老年人心理特征的引导标识系统设计 14.1.2

场地出入口和室外活动场地采用坡地形设计
14.1.4

14.1.5

无障碍的室内公共活动区
域

门厅设置低位服务台，出入口门体采用电动感应门
14.2.1

14.2.2

出入口附近设置舒适的访客交流空间 14.2.3

各类活动空间、用餐空间和储藏空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4.2.4

14.2.5

14.2.7

无障碍居室空间 自理老年人、介护老年人的生活起居空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4.4

无障碍交通空间
垂直交通均为无障碍楼梯和无障碍电梯 14.3.1

适老避难疏散措施 14.5

表 A.0.13　村镇社区无障碍设计要点及条目索引

设计要点 条目索引

无障碍连接的室外活动场
所

村镇内具有无障碍路线规划 15.1.1

室外活动场地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与村内道路无障碍连接 15.1.3

无障碍的配套服务设施

出入口与村内主要步行道路无障碍连接，其出入口符合无障碍
设计要求

15.2.1

内部功能空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5.2.2

内部设置低位服务台 15.2.4

个性化无障碍设计的农户
居室

根据使用者情况进行针对性无障碍设计 15.3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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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评价依据汇总

为方便设计单位对无障碍设计进行自我评价，方便有关管理部门及相关单位对各类场所的无障碍设

计和维护进行监管，针对本导则第 3—15 章的内容分别编制了评价表格，可供对照使用。

表 B.0.1　城市街区评价表

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城
市
街
区

所有路口过街处设置无障碍过街方式 3.1.1 □是 □否 — —

提示和行进盲道符合设计要求 3.1.1 □是 □否 □是 □否

所有人行道路无障碍通行宽度符合设计要求 3.1.2 □是 □否 — —

人行道路与各类场所无障碍接驳 3.1.3 □是 □否 — —

路口过街信号灯设置低位按钮 3.1.1 □是 □否 □是 □否

合理设置无障碍停车位 3.1.8 □是 □否 □是 □否

合理设置无障碍公共厕所 3.1.10 □是 □否 □是 □否

无障碍路线、设施及接驳处设置引导标识 3.1.11 □是 □否 □是 □否

城
市
绿
地

绿地内无障碍路线与各类休闲场所无障碍连接 3.2.1 □是 □否 — —

高差台阶起止处设置提示盲道 3.2.1 □是 □否 □是 □否

无障碍路线与城市道路的接驳处和沿途无障碍设施处设置引导标
识

3.2.3 □是 □否 □是 □否

城市绿道空间满足其连贯步行和骑行的无障碍要求 3.2.4 □是 □否 □是 □否

公
交
站
点

设置无障碍优先候车区及引导标识 3.3.2 □是 □否 □是 □否

当间隔非机动车道时，设置相应的非机动车减速提示设施 3.3.1 □是 □否 □是 □否

站点与城市人行道路无障碍接驳 3.3.1 □是 □否 — —

城
市
广
场

与城市人行道路无障碍接驳 3.4.1 □是 □否 — —

地形高差较大无法设置无障碍坡道时设置可替代设施 3.4.1 □是 □否 □是 □否

当地形高差较大需要设置台阶时，应设置无障碍坡道，台阶起止
处设置提示盲道

3.4.2 □是 □否 □是 □否

　　　　　　　总体评价概述与建议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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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2　公园绿地评价表

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街
区
开
放
公
园

出入口与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接驳 4.1.1 □是 □否 — —

合理设置无障碍停车位 4.1.4 □是 □否 □是 □否

出入口有无障碍路线导示图 4.1.3 □是 □否 □是 □否

有连接各游憩场所和服务设施的无障碍路线 4.2.1 □是 □否 □是 □否

无障碍路线夜间照明连续 4.2.4 □是 □否 □是 □否

高差台阶起止处设置提示盲道 4.2.1 □是 □否 □是 □否

设置有扶手靠背的无障碍座椅 4.2.5 □是 □否 □是 □否

售
票
景
点
公
园

出入口与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接驳 4.1.1 □是 □否 — —

出租车停靠点有无障碍优先候车区 4.1.1 □是 □否 — —

有无障碍停车位 4.1.4 □是 □否 □是 □否

出入口有无障碍路线导示图 4.1.3 □是 □否 □是 □否

合理设置无障碍购票和检票口 4.1.2 □是 □否 □是 □否

出入口有无障碍辅助设备租赁 4.1.3 □是 □否 □是 □否

有连接各游憩场所和服务设施的无障碍路线 4.2.1 □是 □否 □是 □否

无障碍路线夜间照明连续 4.2.4 □是 □否 □是 □否

高差台阶起止处设置提示盲道 4.2.1 □是 □否 □是 □否

设置有扶手靠背的无障碍座椅 4.2.5 □是 □否 □是 □否

针对文物古迹公园和自然山水公园的主要游览路线进行无障碍路
线规划，无法改造的门槛和高台等处配有无障碍可替代设施

4.2.7 □是 □否 □是 □否

应规划公园滨水空间的无障碍游览路线并设置可替代设施满足无
障碍乘船出游要求

4.2.8 □是 □否 □是 □否

餐饮、商业、公共卫生间和场馆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4.3.1 □是 □否 — —

　　　　　　　总体评价概述与建议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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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3　交通枢纽评价表

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室
外
场
地

站前广场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5.1.1 □是 □否 — —

有室外场地无障碍路线和盲道系统规划
5.1.1

□是 □否 — —
5.1.2

出租车停靠点有无障碍优先候车区 5.1.1 □是 □否 □是 □否

出入口处和站前广场以无障碍坡地形相连，或设置轮椅坡道和相
应的引导标识

5.1.3 □是 □否 □是 □否

在靠近出入口（包括地下室电梯间）的位置设置地面（地下）无
障碍停车位

5.1.1 □是 □否 □是 □否

换乘
接驳

轨道交通站场与城际高铁客运站的换乘接驳路线系统性无障碍设
计

5.2.1 □是 □否 □是 □否

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的换乘接驳路线系统性无障碍设计 5.2.2 □是 □否 □是 □否

轨道交通与机场旅客航站区的换乘接驳路线系统性无障碍设计 5.2.3 □是 □否 □是 □否

远郊地区的轨道交通站点首末站和各类交通接驳节点合理设置无
障碍车位

5.2.4 □是 □否 □是 □否

结合交通接驳节点合理设置非机动车停车位并规划骑行流线接驳 5.2.5 □是 □否 □是 □否

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卫生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5.2.6 □是 □否 □是 □否

各类交通接驳节点合理设置无障碍优先候车区 5.2.7 □是 □否 □是 □否

室
内
空
间

建筑主出入口及门体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为电动感应门 5.3.2 □是 □否 □是 □否

有站场内部空间无障碍路线规划 5.3.2 □是 □否 — —

有站场内部空间盲道系统规划 5.3.3 □是 □否 □是 □否

无障碍出入口门前设置提示盲道和引导标识 5.3.2 □是 □否 □是 □否

有无障碍服务台、购票窗口（柜台）、安检口和休息处

5.3.4

□是 □否 □是 □否5.3.5

5.3.7

轨道交通站台安全闸门前设置行进盲道和提示盲道 5.3.8 □是 □否 — —

站台闸门前设有无障碍优先候车区和相应的引导标识 5.3.8 □是 □否 □是 □否

设有配备低位呼叫按钮的无障碍垂直电梯 5.3.5 □是 □否 □是 □否

餐饮、商业区域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5.4.1 □是 □否 □是 □否

公共卫生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5.4.4 □是 □否 □是 □否

无障碍电梯候梯处、扶梯和每层楼梯梯段起止处均设置提示盲道
和相应的引导标识

5.3.6 □是 □否 □是 □否

有系统性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出入口处、设施处均设置引导标识
5.3

□是 □否 □是 □否
5.4

　　　　　　　总体评价概述与建议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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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4　行政办公评价表

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室
外
场
地

室外场地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6.1.1 □是 □否 — —

有室外场地无障碍路线和盲道系统规划 6.1.1 □是 □否 — —

在靠近出入口（包括地下室电梯间）的位置设置地面（地下）无
障碍停车位

6.1.2 □是 □否 □是 □否

办
公
区
域

建筑主出入口前有高差处设置无障碍坡道 6.2.4 □是 □否 □是 □否

有内部空间无障碍路线规划 6.2.1 □是 □否 — —

有政务服务区域盲道系统规划 6.2.2 □是 □否 — —

建筑主出入口及门体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为电动感应门

6.1.3

□是 □否 □是 □否

6.2.4

设有配备低位呼叫按钮的无障碍垂直电梯 6.2.6 □是 □否 □是 □否

政
务
服
务
区
域

多功能厅、会议室和接待室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设有轮椅席
位

6.3.1 □是 □否 □是 □否

餐厅有无障碍取餐、就餐区 6.3.4 □是 □否 □是 □否

政务服务大厅为无障碍楼层，均采用低位服务窗口（柜台） 6.2.5 □是 □否 □是 □否

政务服务区域有无障碍路线和功能导示牌及辅助设备租赁

6.2.3

□是 □否 □是 □否

6.2.5

公共卫生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6.3.2 □是 □否 □是 □否

无障碍电梯候梯处、扶梯和每层楼梯梯段起止处设置提示盲道和
相应的引导标识

6.2.2 □是 □否 □是 □否

有系统性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出入口处、设施处均设置引导标识

6.2

□是 □否 □是 □否

6.3

　　　　　　　总体评价概述与建议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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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5　博览建筑评价表

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室
外
场
地

室外广场、活动场所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7.1.1 □是 □否 — —

有室外场地无障碍路线和盲道系统规划 7.1.1 □是 □否 □是 □否

在靠近出入口（包括地下室电梯间）的位置设置地面（地下）无
障碍停车位

7.1.2 □是 □否 □是 □否

高差台阶起止处设置提示盲道和提示夜灯 7.1.3 □是 □否 □是 □否

室
内
观
览
空
间

有内部空间无障碍路线规划 7.1.1 □是 □否 — —

出入口场地为无障碍坡地形、缓坡道和缓步台阶 7.2.1 □是 □否 — —

建筑主出入口及门体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为电动感应门 7.2.2 □是 □否 □是 □否

设有配备低位呼叫按钮的无障碍垂直电梯 7.3.1 □是 □否 □是 □否

门厅有无障碍路线和功能导示牌及辅助设备租赁 7.2.4 □是 □否 □是 □否

有无障碍问询台、换票处、安检口和休息座椅 7.2.3 □是 □否 □是 □否

无障碍电梯候梯处、扶梯和每层楼梯梯段起止处设置提示盲道和
相应的引导标识

7.3.1 □是 □否 — —

观览空间有高差处设置轮椅缓坡道 7.3.2 □是 □否 — —

餐饮、售卖和休息区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7.4.1 □是 □否 □是 □否

公共卫生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7.4.5 □是 □否 □是 □否

报告厅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设有轮椅席位
7.3.5

□是 □否 □是 □否
7.3.6

有系统性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出入口处、设施处均设置引导标识 7.1.3 □是 □否 □是 □否

　　　　　　　总体评价概述与建议

表 B.0.6　体育场馆评价表

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室
外
场
地

室外广场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8.1.1 □是 □否 — —

有室外场地（室外赛场）的无障碍路线和盲道系统规划 8.1.1 □是 □否 □是 □否

在靠近出入口（包括地下室电梯间）的位置设置地面（地下）无
障碍停车位

8.1.2

□是 □否 □是 □否8.1.3

8.4.7

出租车停靠点有无障碍优先候车区 8.1.4 □是 □否 □是 □否

场地内集散和休息场所以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相联接，高差
台阶起止处设置提示盲道和提示夜灯， 

8.1.5 □是 □否 □是 □否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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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场
馆
室
内
空
间

有内部空间无障碍路线规划 8.1.1 □是 □否 — —

观赛出入口及门体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为电动感应门
8.2.1

□是 □否 — —
8.2.2

取票处、咨询处均采用低位服务柜台 8.2.3 □是 □否 □是 □否

观赛无障碍出入口处有无障碍路线和功能导示牌及辅助设备租赁 8.2.7 □是 □否 □是 □否

其轮椅席位的视线设计（视线超高值）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8.2.8 □是 □否 □是 □否

设有配备低位呼叫按钮的无障碍垂直电梯 8.2.6 □是 □否 □是 □否

无障碍电梯候梯处、扶梯和每段楼梯梯段起止处设置提示盲道和
相应的引导标识

8.2.6 □是 □否 □是 □否

休息厅内设置有扶手靠背的无障碍座椅 8.2.5 □是 □否 □是 □否

餐饮、售卖和休息区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8.4.1 □是 □否 — —

公共卫生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8.3.6

□是 □否 □是 □否
8.3.7

无障碍观赛轮椅席位应与场地和建筑内的无障碍路线相连通 8.2 □是 □否 □是 □否

有无障碍赛后疏散和避难疏散路线规划 8.2.10 □是 □否 — —

有应对运动员参赛的无障碍路线 8.3.1 □是 □否 — —

运动员出入口及门体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为电动感应门 8.3.2 □是 □否 □是 □否

运动员休息区和更衣区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8.3.4 □是 □否 □是 □否

运动员盥洗区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8.3.8 □是 □否 □是 □否

有山地赛场无障碍路线和设施规划 8.3.12 □是 □否 — —

有山地赛场自然景观无障碍观览路线 8.3.13 □是 □否 — —

设置视力和听力障碍运动员提示引导功能 8.3.10 □是 □否 □是 □否

有系统性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出入口处、设施处均设置引导标识
8.1.2

□是 □否 □是 □否
8.1.5

　　　　　　　总体评价概述与建议

续表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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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7　医疗康复评价表

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室
外
场
地

室外广场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9.1.1 □是 □否 — —

在靠近出入口（包括地下室电梯间）的位置设置地面（地下）无
障碍停车位

9.1.5 □是 □否 □是 □否

有室外场地无障碍路线规划 9.1.1 □是 □否 □是 □否

室
内
空
间

建筑主出入口及门体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为电动感应门
9.2.1

□是 □否 — —
9.2.2

门厅有无障碍路线和功能导示牌及辅助设备租赁 9.3.1 □是 □否 □是 □否

休息区内设置有扶手靠背的无障碍座椅 9.3.2 □是 □否 □是 □否

诊疗大厅的缴费处、取药处、导医处和住院处等设置低位服务窗
口（柜台）并设置相应的引导标识

9.3.3 □是 □否 □是 □否

有内部空间无障碍就医就诊路线规划 9.3.1 □是 □否 — —

无障碍电梯候梯处、扶梯和每段楼梯梯段起止处设置提示盲道和
相应的引导标识

9.4.1 □是 □否 □是 □否

公共走廊设置扶手或扶壁板 9.4.4 □是 □否 □是 □否

设有配备低位呼叫按钮的无障碍垂直电梯 9.4.1 □是 □否 □是 □否

公共卫生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无障碍厕位内有医用吊瓶挂杆 9.6.4 □是 □否 □是 □否

护士站有低位服务台 9.6.2 □是 □否 □是 □否

病房区公共卫生间和无障碍病房内卫生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9.5.2 

□是 □否 □是 □否
9.5.3 

有系统性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出入口处、设施处均设置引导标识 9.1.1 □是 □否 □是 □否

　　　　　　　总体评价概述与建议

表 B.0.8　中小学校评价表

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室
外
场
地

校园出入口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10.1.1 □是 □否 — —

有室外场地无障碍路线规划 10.1.1 □是 □否 — —

风雨操场与校园无障碍路线相接驳 10.7.4 □是 □否 □是 □否

室
内
空
间

所有建筑出入口及门体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0.2.1

□是 □否 □是 □否
10.5.1

有内部空间无障碍路线规划 10.2.2 □是 □否 □是 □否

主要教学功能区内至少应设置一部配备低位呼叫按钮的无障碍垂
直电梯

10.3.1 □是 □否 □是 □否

楼梯均为无障碍楼梯，无障碍电梯候梯处、每层楼梯梯段起止处
设置提示盲道

10.3.2 □是 □否 □是 □否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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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文体活动设施、报告厅、图书馆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0.7.1 □是 □否 □是 □否

教学楼公共卫生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0.7.7 □是 □否 □是 □否

设有无障碍宿舍楼层，其无障碍宿舍和公共盥洗室符合无障碍设
计要求

10.5 □是 □否 □是 □否

食堂有无障碍取餐、就餐区 10.5 □是 □否 □是 □否

有系统性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在出入口处、设施处均设置引导标
识

10.2

□是 □否 □是 □否10.3

10.7

　　　　　　　总体评价概述与建议

表 B.0.9　宾馆建筑评价表

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室
外
场
地

室外广场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11.1.1 □是 □否 — —

在靠近出入口（包括地下室电梯间）的位置设置地面（地下）无
障碍停车位

11.1.3 □是 □否 □是 □否

无障碍路线与各类室外休闲活动场所相连接 11.1.5 □是 □否 □是 □否

室
内
空
间

高差台阶起止处设置提示盲道和提示夜灯 11.1.6 □是 □否 □是 □否

有室外场地无障碍路线规划
11.1.1

□是 □否 — —
11.1.5

有内部空间无障碍路线规划 11.2.1 □是 □否 — —

建筑主出入口及门体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为电动感应门 11.1.4 □是 □否 — —

门厅前台有低位服务台 11.2.1 □是 □否 — —

设有无障碍楼层或区域 11.2.2 □是 □否 □是 □否

公共空间所有有台阶处设置轮椅坡道 11.2.4 □是 □否 □是 □否

设有配备低位呼叫按钮的无障碍垂直电梯 11.2.3 □是 □否 □是 □否

各功能空间与室内无障碍路线相连接，并设置相应的无障碍区域
11.3.1

□是 □否 □是 □否
11.3.3

无障碍客房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1.5 □是 □否 □是 □否

公共卫生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1.4 □是 □否 □是 □否

无障碍电梯候梯处、扶梯和每层开敞楼梯梯段起止处设置提示盲
道

11.2.3 □是 □否 □是 □否

有系统性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在出入口处和设施处均设置标识 11.1.3 □是 □否 □是 □否

　　　　　　　总体评价概述与建议

续表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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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10　大型商业评价表

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室
外
场
地

室外广场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12.1.1 □是 □否 — —

在靠近出入口（包括地下室电梯间）的位置设置地面（地下）无
障碍停车位

12.3 □是 □否 □是 □否

出租车停靠点有无障碍优先候车区 12.3.1 □是 □否 □是 □否

有室外场地无障碍路线和盲道系统规划
12.1.1

□是 □否 — —
12.1.2

室
内
空
间

高差处以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过渡 12.1.3 □是 □否 □是 □否

高差台阶起止处设置提示盲道和提示夜灯 12.1.4 □是 □否 □是 □否

建筑主出入口及门体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为电动感应门 12.2.1 □是 □否 — —

出入口处有无障碍路线和功能导示牌及辅助设备租赁 12.2.2 □是 □否 — —

有内部空间无障碍路线规划 12.2.2 □是 □否 — —

各功能空间有高差处设置轮椅坡道或缓坡无障碍通道 12.4.1 □是 □否 □是 □否

设有配备低位呼叫按钮的无障碍垂直电梯 12.4.2 □是 □否 □是 □否

商业空间、影院空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2.5

□是 □否 □是 □否
12.6

公共卫生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2.7 □是 □否 □是 □否

无障碍电梯候梯处、扶梯和每层开敞楼梯梯段起止处设置提示盲
道

12.2 □是 □否 □是 □否

有系统性的无障碍引导标识，在出入口处和设施处均设置标识 12.4.2 □是 □否 □是 □否

　　　　　　　总体评价概述与建议

表 B.0.11　居住区评价表

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室
外
场
地

住区人行出入口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13.1.1 □是 □否 — —

有室外场地无障碍路线规划 13.2.1 □是 □否 □是 □否

地面无障碍停车位与场地无障碍路线相连接 13.2.1 □是 □否 □是 □否

室外活动场所有高差处以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过渡 13.3.1 □是 □否 □是 □否

室外活动场所设置有扶手靠背的无障碍座椅 13.3.2 □是 □否 □是 □否

社区配套服务设施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3.4 □是 □否 □是 □否

胡
同
街
巷

街巷、胡同公共空间的台阶高差处设置无障碍坡道或可替代性设
施

13.5.2 □是 □否 □是 □否

街巷、胡同的院落门槛和便民公共服务设施出入口处设置无障碍
坡道或可替代性设施

13.5.3 □是 □否 □是 □否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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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采用可替代性设施，不对既有环境造成任何破坏或形成永久性覆盖 13.5.6 □是 □否 □是 □否

街巷、胡同的公共卫生间设计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3.5.4 □是 □否 □是 □否

街巷、胡同内公共座椅应符合老年人和残疾人使用要求 13.5.5 □是 □否 □是 □否

合理规划胡同街巷内的无障碍路线 13.5.6 □是 □否 □是 □否

室
内
空
间

单元出入口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3.6 □是 □否 □是 □否

在靠近地下室电梯间出入口处设置地下无障碍停车位 13.2.1 □是 □否 □是 □否

设有配备低位呼叫按钮的无障碍垂直电梯 13.7.2 □是 □否 □是 □否

符合相关健康性能要求
13.7.1

□是 □否 □是 □否
13.7.2

套型内无地面高差，开关、插座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3.8.3 □是 □否 □是 □否

入户过渡空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3.8.4 □是 □否 □是 □否

厨房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3.8.5 □是 □否 □是 □否

卫生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3.8.6 □是 □否 □是 □否

阳台空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3.8.7 □是 □否 □是 □否

　　　　　　　总体评价概述与建议

表 B.0.12　社区养老机构评价表

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室
外
场
地

室外广场与周边街区人行道路无障碍连接 14.1.1 □是 □否 — —

有室外场地无障碍路线规划 14.1.2 □是 □否 — —

在靠近出入口（包括地下室电梯间）的位置设置地面（地下）无
障碍停车位

14.1.3 □是 □否 □是 □否

室外场所有高差处以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过渡 14.1.5 □是 □否 □是 □否

建筑主出入口及门体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为电动感应门 14.2.1 □是 □否 □是 □否

室
内
空
间

设有低位服务台 14.2.2 □是 □否 — —

各类活动空间、用餐空间符合无障碍要求 14.2.4 □是 □否 □是 □否

设有配备低位呼叫按钮的无障碍垂直电梯，且至少有一台为可容
纳担架的电梯

14.3.1 □是 □否 □是 □否

公共走廊设置扶手或扶壁板 14.3.2 □是 □否 □是 □否

居室空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4.4 □是 □否 □是 □否

设有补充的安全避难和疏散措施 14.5 □是 □否 □是 □否

　　　　　　　总体评价概述与建议

续表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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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13　村镇社区评价表

评价内容 条文对照
设计是否达标

（划√）
维护是否达标

（划√）

村
落
街
巷

有村镇内无障碍路线规划 15.1.1 □是 □否 — —

室外活动场所有高差处以无障碍坡地形或轮椅坡道过渡 15.1.3 □是 □否 □是 □否

配
套
设
施

村民之家等配套服务设施出入口及门体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5.2.1 □是 □否 — —

村民之家等配套服务设施的各功能空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5.2.2 □是 □否 □是 □否

村民之家等配套服务设施内的楼梯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每层楼
梯梯段起止处设置提示盲道

15.2.3 □是 □否 □是 □否

村民之家等配套服务空间有低位服务台 15.2.4 □是 □否 □是 □否

公共卫生间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
15.2.5

□是 □否 □是 □否
15.2.6

农
户
居
室

根据有障碍村民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针对性的家庭无障碍设计 15.3 □是 □否 □是 □否

　　　　　　　总体评价概述与建议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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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此处“规范”表示为该条技术标准出处，索引数字为该规范在本导则附录中的编号。

附录C　现行无障碍规范、相关技术文件摘要

[1]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0763—2012

[2] 城市轨道交通无障碍设施设计规程 DB11/T 690-2016

[3] 人行天桥与人行地下通道无障碍设施设计规程 DB11/T 805-2011

[4] 公园无障碍设施设置规范 DB11/T 746-2010

[5] 居住区无障碍设计规程 DB11/1222-2015

[6] 建筑无障碍设计 12J926

[7]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设计标准 DB11/130-2015

[8]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关于住宅适老性规划设计有关意见的通知市规发 [2015]164 号

[9]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养老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技术要点》（试行）的通知市规发

[2014]1946 号

表C.0.1　人行道路相关规范摘要

应用章节 4 城市街区、5 公园绿地、6 公交枢纽、13 居住区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一般规定

[1]

4.2.1
人行道处缘石坡道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人行道在各种路口、各种出入口位置必须设置缘石坡道 ；
2 人行横道两端必须设置缘石坡道。

4.2.2

人行道处盲道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城市主要商业街、步行街的人行道应设置盲道 ；
2 视觉障碍者集中区域周边道路应设置盲道 ；
3 坡道的上下坡边缘处应设置提示盲道 ；
4 道路周边场所、建筑等出入口设置的盲道应与道路盲道相衔接。

4.4.2

人行天桥及地道处坡道与无障碍电梯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要求满足轮椅通行需求的人行天桥及地道处宜设置坡道，当设置坡道有困难时，
应设置无障碍电梯 ；
2 坡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2.00m ；
3 坡道的坡度不应大于 1 ：12 ；
4 弧线形坡道的坡度，应以弧线内缘的坡度进行计算 ；
5 坡道的高度每升高 1.50m 时，应设深度不小于 2.00m 的中间平台 ；
6 坡道的坡面应平整、防滑。

4.4.3

扶手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人行天桥及地道在坡道的两侧应设扶手，扶手宜设上、下两层 ；
2 在栏杆下方宜设置安全阻挡措施 ；
3 扶手起点水平段宜安装盲文铭牌。

4.4.4 当人行天桥及地道无法满足轮椅通行需求时，宜考虑地面安全通行。

4.4.5
人行天桥桥下的三角区净空高度小于 2.00m 时，应安装防护设施，并应在防护设施
外设置提示盲道。

[3]

3.2.1 携带重物出行或乘坐轮椅出行的行人流量较大地区，过街设施应设置坡道或电梯。

3.2.2 与地面高差大于 6.00m 的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宜设置上行自动扶梯或电梯。

3.2.3 人流过街交通量密集，单位宽度人流量大于 2500 人 /h 的地区，宜设置自动扶梯。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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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章节 4 城市街区、5 公园绿地、6 公交枢纽、13 居住区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缘石坡道

[1] 3.1.1

缘石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缘石坡道的坡面应平整、防滑 ；
2 缘石坡道的坡口与车行道之间宜没有高差 ；当有高差时，高出车行道的地面不应
大于 10mm ；
3 宜优先选用全宽式单面坡缘石坡道。

[6]
P145

①②③

盲道

[1] 3.2.1

盲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盲道按其使用功能可分为行进盲道和提示盲道 ；
2 盲道的纹路应凸出路面 4mm 高 ；
3 盲道铺设应连续，应避开树木（穴）、电线杆、拉线等障碍物，其他设施不得占用
盲道 ；
4 盲道的颜色宜与相邻的人行道铺面的颜色形成对比，并与周围景观相协调，宜采
用中黄色 ；
5 盲道型材表面应防滑。

[2] 4.4.2

盲道设置要求 :
1 楼梯、无障碍电梯
1） 乘客通行的楼梯，距楼梯踏步起始、终止 O. 25 ～ O. 30m 部位和中间休息平台部
位应设提示盲道，宽度宜与楼梯同宽 ；
2） 距无障碍电梯门外 O. 25 ～ O. 30m 处应设提示盲道，提示盲道宜设在电梯门带按
钮的一侧。每处提示盲道（长 x 宽）宜为 O.60xO.30m。
2 站厅 
站厅盲道由通道或垂直电梯等引至服务设施或无障碍检票通道处，再引至通往站台
的楼梯或垂直电梯等处。
3 站台
1）站台盲道由楼梯或垂直电梯引至列车固定的无障碍车厢靠站的停车部位 ；
2） 站台候车处应设提示盲道，每处提示盲道（长 x 宽）为 O.90x0.30m，并应靠近车
门处布置。

[3]

4.6.2 人行天桥和人行地下通道出入口处的盲道应与周边人行道盲道系统衔接。

4.6.4
行进盲道应保持连续。当行进盲道不能保持连续或行进规律发生变化时，应加设提
示盲道。

4.6.5
人行天桥的主桥、引桥的桥面，地下通道的主通道、分支通道的地面，应沿前进方
向设置连续行进盲道。

4.6.7
人行天桥、地下通道每段坡道、梯道的顶部与底部应设提示盲道。提示盲道距每段
坡道、梯道的顶部与底部为 0.30m，其宽度为 0.30m ～ 0.60m，长度与坡道、梯道的
宽度相对应。

4.6.8
距 梯 道、 坡 道、 电 梯 出 入 口 0.25m ～ 0.50m 处 应 设 提 示 盲 道， 提 示 盲 道 宽
0.30m ～ 0.60m。电梯出入口处的提示盲道应设在候梯厅呼叫按钮下，避开电梯门。
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其他位置路面高差变化处应设提示盲道。

4.6.9 人行天桥坡道、梯道的桥下三角区位于人行道时，防护栅栏周围应设提示盲道。

[5]

4.3.1
居住区内道路应符合无障碍通道要求，人行通道的行进方向或高差发生变化时，宜
设置提示盲道。

4.3.2
居住区内人行道有坡道、轮椅坡道或设有台阶时，距上下坡边缘或踏步起点和终点
250mm ～ 300mm 处宜设置提示盲道。

续表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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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0.2　无障碍停车位相关规范摘要

应用章节
4 城市街区、5 公园绿地、6 交通枢纽、8 博览建筑、9 医疗康复建筑、11 宾馆建筑、12 大型商业、13 居住区、
14 社区养老机构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一般规定 [1]

3.14.1 应将通行方便、行走距离路线最短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3.14.3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一侧，应设宽度不小于 1.20m 的通道，供乘轮椅者从轮椅通道
直接进入人行道和到达无障碍出入口。

3.14.4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应涂有停车线、轮椅通道线和无障碍标志。

场地停车

[5]
7.2.1

居住区配套的停车场和车库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居住区停车场和车库的总停车位应设置不少于 0.5% 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若设
有多个停车场和车库，宜每处设置不少于 1 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2 居住区配套公共设施停车场和车库的总停车位在 100 辆以下时应设置不少于 1 个无
障碍机动车停车位，100 辆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位 1% 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3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宜靠近停车场和车库的出入口设置。
4 停车场和车库的人行出入口应通过无障碍水平和垂直交通到达无障碍出入口。

7.2.2 居住区地面的非机动车存车处宜设置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专用停车位。

[6] P109 ①

[7] 5.1.4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场地应设置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停车位 ；托老所的主要出入口附
近应设置老年人接送车停车位，并与建筑出入口无障碍衔接。

表C.0.3　助力扶手相关规范摘要

应用章节
4 城市街区、5 公园绿地、6 交通枢纽、7 行政办公、8 博览建筑、9 医疗康复建筑、10 中小学校建筑、11 宾馆建筑、
12 大型商业、13 居住区、14 社区养老机构、15 村镇社区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一般规定

[1]

3.8.1
无障碍单层扶手的高度应为 850mm ～ 900mm，无障碍双层扶手的上层扶手高度应
为 850mm ～ 900mm，下层扶手高度应为 650mm ～ 700mm。

3.8.2 扶手应保持连贯，靠墙面的扶手的起点和终点处应水平延伸不小于 300mm 的长度。

3.8.5
扶手应安装坚固，形状易于抓握。圆形扶手的直径应为 35mm ～ 50mm，矩形扶手
的截面尺寸应为 35mm ～ 50mm。

3.8.6 扶手的材质宜选用防滑、热惰性指标好的材料。

[3]
4.8.3

栏杆上应设高度为 0.85m ～ 0.90m 的扶手。为方便坐轮椅者使用，在坡道及其他部
位供轮椅者使用的栏杆上，应设两层扶手。下层扶手的高度为 0.65m ～ 0.70m。

4.8.7 扶手应安装稳固，不可移动或转动。

[6]
P31
①③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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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章节
4 城市街区、5 公园绿地、6 交通枢纽、7 行政办公、8 博览建筑、9 医疗康复建筑、10 中小学校建筑、11 宾馆建筑、
12 大型商业、13 居住区、14 社区养老机构、15 村镇社区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特殊空间 [7] 6.5.4

安全辅助措施
1 老年人经过及使用的公共空间应沿墙安装安全扶手，并宜保持连续。扶手直径
宜为 35mm ～ 50mm，扶手的最小有效长度不应小于 200mm，距地高度不应大于
850mm。
7 开敞阳台或屋顶上人平台在临空处不应设可攀登的扶手 ；供老年人活动的屋顶平
台女儿墙的护栏高度不应低于 1.20m。

表C.0.4　出入口相关规范摘要

应用章节
5 公园绿地、6 交通枢纽、7 行政办公、8 博览建筑、9 医疗康复建筑、10 中小学校建筑、11 宾馆建筑、12 大
型商业、13 居住区、14 社区养老机构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一般规定 [1]

3.3.2

无障碍出入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
l 出入口的地面应平整、防滑 ；
2 室外地面滤水箅子的孔洞宽度不应大于 15mm ；
3 同时设置台阶和升降平台的出入口宜只应用于受场地限制无法改造坡道的工程。
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3.7.3 条的有关规定 ；
4 除平坡出入口外，在门完全开启的状态下，建筑物无障碍出入口的平台的净深度
不应小于 1.50m ；
5 建筑物无障碍出入口的门厅、过厅如设置两道门，门扇同时开启时两道门的间距
不应小于 1.50m ；
6 建筑物无障碍出入口的上方应设置雨棚。

3.3.3

无障碍出入口的轮椅坡道及平坡出入口的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平坡出入口的地面坡度不应大于 1 ：20，当场地条件比较好时，不宜大于 1 ：30 ；
2 同时设置台阶和轮椅坡道的出入口，轮椅坡道的坡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3.4 节的有关
规定。

特殊入口

[2] 4.2.1
车站主要人口宜设置盲人触摸导行图，位置应设在车站人口盲道可达之处，并宣设
有语音提示。

[4]
5.4 有条件的公园入口处应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各类群体提供轮椅等游览代步工具。

5.5 有条件的公园应在门区设置无障碍设施的导览图，或提供人员协助。

[7] 6.5.1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筑的建筑物出入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供老年人使用的出入口不应少于两个且宜在不同方向，建筑出入口至机动车道路
之间应留有缓冲空间。
2 出入口应为无障碍出入口 ；出入口处的平台与建筑室外地坪高差不宜大于 500mm，
并应采用缓步台阶。台阶和坡道的设置应与人流方向一致。
3 主要出入口宜设门斗。出入口应采用向外开启的平开门或电动感应平移门，不应
选用旋转门。
4 主要入口门厅处宜设休息座椅和无障碍休息区。

门体门洞 [1] 3.5.3

门的无障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不应采用力度大的弹簧门并不宜采用弹簧门、玻璃门 ；当采用玻璃门时，应有醒
目的提示标志 ；
2 自动门开启后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 1.00m ；
3 平开门、推拉门、折叠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 800mm，有条件时，不宜
小于 900mm ；
4 在门扇内外应留有直径不小于 1.50m 的轮椅回转空间 ；
5 在单扇平开门、推拉门、折叠门的门把手一侧的墙面，应设宽度不小于 400mm 的墙面 ；
6 平开门、推拉门、折叠门的门扇应设距地 900mm 的把手，宜设视线观察玻璃，并
宜在距地 350mm 范围内安装护门板 ；
7 门槛高度及门内外地面高差不应大于 15mm，并以斜面过渡 ；
8 无障碍通道上的门扇应便于开关 ；
9 宜与周围墙面有一定的色彩反差，方便识别。

续表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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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应用章节
5 公园绿地、6 交通枢纽、7 行政办公、8 博览建筑、9 医疗康复建筑、10 中小学校建筑、11 宾馆建筑、12 大
型商业、13 居住区、14 社区养老机构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6]
P36
②③

④⑤⑥

[7] 6.5.3
水平交通
3 老年人休息室门的开启净宽不应小于 1.20m，且应采用平开门或推拉门。卫生间门
的开启净宽不应小于 0.80m，且选择平开门时应向外开启。

表C.0.5　走廊过道相关规范摘要

应用章节
6 交通枢纽、7 行政办公、8 博览建筑、9 医疗康复建筑、10 中小学校建筑、11 宾馆建筑、12 大型商业、13 居住区、
14 社区养老机构、15 村镇社区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一般规定 [1]

3.5.1

无障碍通道的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室内走道不应小于 1.20m，人流较多或较集中的大型公共建筑的室内走道宽度不宜
小于 1.80m ；
2 室外通道不宜小于 1.80m ；
3 检票口、结算口轮椅通道不应小于 900mm。

3.5.2

无障碍通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无障碍通道应连续，其地面应平整、防滑、反光小或无反光，并不宜设置厚地毯 ；
2 无障碍通道上有高差时，应设置轮椅坡道 ；
3 室外通道上的雨水箅子的孔洞宽度不应大于 15mm ；
4 固定在无障碍通道的墙、立柱上的物体或标牌距地面的高度不应小于 2.00m ；如小
于 2.00m 时，探出部分的宽度不应大于 l00mm ；如突出部分大于 l00mm，则其距地
面的高度应小于 600mm ；
5 斜向的自动扶梯、楼梯等下部空间可以进入时，应设置安全挡牌。

住区走廊

[5]

6.3.1 出入口的门厅、过厅设置两道门时，门扇同时开启时两道门的间距不应小于 1.50m。

6.3.5
公共走廊内有高差时，应设置轮椅坡道。改造工程的公共走廊内设置台阶，并没有
条件改造坡道时，应设置扶手。

6.3.6

固定在公共走廊的墙、立柱上的突出的物体或标牌距地面的高度不应小于 2.00m ；
如小于 2.00m 时，探出部分的宽度不应大于 100mm ；如突出部分大于 100mm，则其
距地面的高度应小于 600mm。灭火器和消火栓等宜采用嵌入式安装，既有建筑改造
中应放置在不影响通行的地方。

[6]
P30

①②③
④⑤

[7] 6.5.3

水平交通
1 过厅、走廊、房间等不应设门槛，地面不应有高差 ；改造项目中如遇有难以避免
的高差时， 应采用不大于 1/12 的坡道连接过渡，并应有安全提示。在坡道起止处应
设彩色警示条，临近处墙面设置安全提示及灯光照明。
2 走廊净宽不应小于 1.80m，双侧墙壁不应有突出物。
4 过厅、电梯厅、走廊等位置宜设置休憩位置，并应留有轮椅停靠空间。

养老服务
设施

[9] 4.1.2

养老服务设施建筑内供老年人使用的走廊净宽不应小于 1.80m。老年人经常使用的
公共空间应沿墙安装手感舒适的安全扶手，并保持连续。通过式走廊两侧墙面 0.90
和 0.65m 高处应高 φ40-50mm 的圈杆横向扶手，扶手离墙表面间距 40mm，端头处
应向墙面或向下弯 ；走道两侧墙面下部和房间门扇下部，应设 0.35m 高的护墙板。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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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0.6　公共卫生间相关规范摘要

应用章节
5 公园绿地、6 公交枢纽、7 行政办公、8 博览建筑、9 医疗康复建筑、10 中小学校建筑、11 宾馆建筑、
12 大型商业、15 村镇社区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一般规定

[1] 3.9.1

公共厕所的无障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女厕所的无障碍设施包括至少 1 个无障碍厕位和 1 个无障碍洗手盆 ；男厕所的无
障碍设施包括至少 1 个无障碍厕位、1 个无障碍小便器和 1 个无障碍洗手盆 ；
2 厕所的入口和通道应方便乘轮椅者进入和进行回转，回转直径不小于 1.50m ；
3 门应方便开启，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 800mm ；
4 地面应防滑、不积水 ；
5 无障碍厕位应设置无障碍标志，无障碍标志应符合本规范第 3.16 节的有关规定。

[1]

3.9.3

无障碍厕所的无障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位置宜靠近公共厕所，应方便乘轮椅者进入和进行回转，回转直径不小于 1.50m ；
2 面积不应小于 4.00m2 ；
3 当采用平开门，门扇宜向外开启，如向内开启，需在开启后留有直径不小于 1.50m
的轮椅回转空间，门的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 800mm，平开门应设高 900mm 的横扶
把手，在门扇里侧应采用门外可紧急开启的门锁 ；
4 地面应防滑、不积水 ；
5 内部应设坐便器、洗手盆、多功能台、挂衣钩和呼叫按钮 ；

6 坐便器应符合本规范第 3.10.2 条的有关规定，洗手盆应符合本规范第 3.10.4 条的
有关规定 ；
7 多功能台长度不宜小于 700mm，宽度不宜小于 400mm，高度宜为 600mm ；
8 安全抓杆的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 3.10.4 条的有关规定 ；
9 挂衣钩距地高度不应大于 1.20m ；
10 在坐便器旁的墙面上应设高 400mm ～ 500mm 的救助呼叫按钮 ；
11 入口应设置无障碍标志，无障碍标志应符合本规范第 3.16 节的有关规定。

3.9.4

厕所里的其他无障碍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无障碍小便器下口距地面高度不应大于 400mm，小便器两侧应在离墙面 250mm 处，
设高度为 1.20m 的垂直安全抓杆，并在离墙面 550mm 处，设高度为 900mm 水平安
全抓杆，与垂直安全抓杆连接 ；
2 无障碍洗手盆的水嘴中心距侧墙应大于 550mm，其底部应留出宽 750mm、高
650mm、深 450mm 供乘轮椅者膝部和足尖部的移动空间，并在洗手盆上方安装镜
子，出水龙头宜采用杠杆式水龙头或感应式自动出水方式 ；
3 安全抓杆应安装牢固，直径应为 30mm ～ 40mm，内侧距墙不应小于 40mm ；
4 取纸器应设在坐便器的侧前方，高度为 400mm ～ 500mm。

无障碍厕
位

[6]
P91 

①②③

[1] 3.9.2

无障碍厕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无障碍厕位应方便乘轮椅者到达和进出，尺寸宜做到 2.00mx1.50m，不应小于
1.80mx1.0Om ；
2 无障碍厕位的门宜向外开启，如向内开启，需在开启后厕位内留有直径不小于
1.50m 的轮椅回转空间，门的通行净宽不应小于 800mm，平开门外侧应设高 900mm
的横扶把手，在关闭的门扇里侧设高 900mm 的关门拉手，并应采用门外可紧急开启
的插销 ；
3 厕位内应设坐便器，厕位两侧距地面 700mm 处应设长度不小于 700mm 的水平安
全抓杆，另一侧应设高 1.40m 的垂直安全抓杆。

[2] 4.10.2
无障碍厕位 既有车站在进行无障碍改造时，应首选设置无障碍厕所，在没有条件时
方可采用乘轮椅者可进入的无障碍厕位。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89

应用章节
5 公园绿地、6 公交枢纽、7 行政办公、8 博览建筑、9 医疗康复建筑、10 中小学校建筑、11 宾馆建筑、
12 大型商业、15 村镇社区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4]

7.2
公共厕所入口宜为无障碍入口，当入口为台阶时，应设轮椅坡道和入口平台以及轮
椅可回旋的室内外通道。厕所入口处及室内的地面应防滑。

7.5
设外开门的无障碍厕所应选用坐式便器、方便乘轮椅者靠近的洗手盆、镜子及多功
能台面。在方便触及的位置设置求助呼救按钮。

7.7 无障碍厕位和无障碍厕所门上或门旁应设置无障碍标志。

[6] P81 ①

表C.0.7　无障碍楼梯、电梯相关规范摘要

应用章节
6 交通枢纽、7 行政办公、8 博览建筑、9 医疗康复建筑、10 中小学校建筑、11 宾馆建筑、12 大型商业、13 居住区、
14 社区养老机构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无障碍
楼梯

[1] 3.6.1

无障碍楼梯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宜采用直线形楼梯 ；
2 公共建筑楼梯的踏步宽度不应小于 280mm，踏步高度不应大于 160mm ；
3 不应采用无踢面和直角形突缘的踏步 ；
4 宜在两侧均做扶手 ；
5 如采用栏杆式楼梯，在栏杆下方宜设置安全阻挡措施 ；
6 踏面应平整防滑或在踏面前缘设防滑条 ；
7 距踏步起点和终点 250mm ～ 300mm 宜设提示盲道 ；
8 踏面和踢面的颜色宜有区分和对比 ；
9 楼梯上行及下行的第一阶宜在颜色或材质上与平台有明显区别。

[2]

4.2.2 室外台阶踏步宽度宜为 0.35m 高度宜为 O.10 ～ 0.15m。

4.2.11
楼梯的每个梯段不应超过 18 级，也不应少于 3 级。超过时应设休息平台，平台宽度
不宜小于 1.50m。

[6]
P52
hjl

[7] 6.5.2
竖向交通
1 楼梯应为无障碍楼梯。楼梯梯段净宽不应小于 1.20m。梯段起始处设彩色警示条，
踏面前缘设防滑条。

[5]

6.5.1 入户层为四层及四层以上的住宅，每住宅单元至少应设置 1 部无障碍电梯。

6.5.2
十二层及十二层以上的住宅每住宅单元至少应设置 1 部可容纳担架的电梯。轿厢的
最小规格为宽度不应小于 1.60m，深度不应小于 1.50m，（或计算出的面积与其相同
的其他型号电梯），轿厢门洞净宽不应小于 900mm。

6.5.3 侯梯厅深度不应小于多台电梯中最大轿厢的净深度，且不应小于 1.50m。

6.5.4
无障碍电梯的轿厢门宜安装开关延时与关门保护装置，轿厢内宜配置音频报站、视
频监控和对讲机设备。

续表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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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章节
6 交通枢纽、7 行政办公、8 博览建筑、9 医疗康复建筑、10 中小学校建筑、11 宾馆建筑、12 大型商业、13 居住区、
14 社区养老机构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9] 4.1.3
养老服务设施建筑内供老年人使用的楼梯间应便于老年人通行。主楼梯梯段净宽不
应小于 1.50m，其它楼梯不应小于 1.20m，楼梯应设双侧扶手，不应采用扇形踏步，
不应在楼梯平台区设置踏步。严禁设置剪刀梯和旋转楼梯。

无障碍
电梯

[1]

3.7.1

无障碍电梯的候梯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候梯厅深度不宜小于 1.50m，公共建筑及设置病床梯的候梯厅深度不宜小于 1.80m ；
2 呼叫按钮高度为 0.90m ～ 1.10m ；
3 电梯门洞的净宽度不宜小于 900mm ；
4 电梯出入口处宜设提示盲道 ；
5 候梯厅应设电梯运行显示装置和抵达音响。

3.7.2

无障碍电梯的轿厢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轿厢门开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800mm ；
2 在轿厢的侧壁上应设高 0.90m ～ 1.10m 带盲文的选层按钮，盲文宜设置于按钮旁 ；
3 轿厢的三面壁上应设高 850mm ～ 900mm 扶手，扶手应符合本规范第 3.8 节的相关规定 ；
4 轿厢内应设电梯运行显示装置和报层音响 ；
5 轿厢正面高 900mm 处至顶部应安装镜子或采用有镜面效果的材料 ；
6 轿厢的规格应依据建筑性质和使用要求的不同而选用。最小规格为深度不应小
于 1.40m，宽度不应小于 1.10m ；中型规格为深度不应小于 1.60m，宽度不应小于
1.40m ；医疗建筑与老人建筑宜选用病床专用电梯 ；
7 电梯位置应设无障碍标志，无障碍标志应符合本规范第 3.16 节的有关规定。

[3]

4.3.2 电梯设置位置应有明显的无障碍确认标识，此标识应为国际通用标识。

4.3.3 电梯应设置雨棚等防雨设施。

4.3.4 候梯范围内应无明显障碍物，其深度不小于 1.80m，宽度不小于 1.80m.

4.3.5 电梯呼叫按钮中心高度应为 0.90m ～ 1.00m。呼叫按钮附近应有信号灯和声音提示。

[7]

6.1.2 二层及二层以上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筑应设无障碍电梯。

6.1.3 电梯轿厢宽度不应小于 1.60m，深度不应小于 1.50m，轿厢门洞净宽不应小于 0.9m。

6.5.2
竖向交通
2 电梯应为无障碍电梯。电梯运行速度不宜大于 1m/s，电梯门应采用缓慢关闭程序
设定或加装感应装置。

[8] 二

对既有住宅楼外部增设电梯时，对于井道和轿厢壁采用透明材料，且电动机设备不
放在顶部的，建筑间距在满足“两建筑长边相对的不小于 18 米、一建筑的长边与另
一建筑的端边相对的不小于 12 米、两建筑的端边相对的不小于 10 米”和消防要求
的情况下即可设置。除此类外部增设电梯的情况外，均应符合国家和本市建筑间距
和日照相关规定。

[9] 4.1.3
二层（含二层）以上养老服务设施应设无障碍电梯。其中供老年人居住和生活的建
筑，除食梯、扶梯和观光梯外，其他电梯均应满足消防电梯的技术要求，且至少有
1 台兼作医用电梯。

表C.0.8　低位服务设施相关规范摘要

应用章节
5 公园绿地、6 交通枢纽、7 行政办公、8 博览建筑、9 医疗康复建筑、10 中小学校建筑、11 宾馆建筑、12 大
型商业、14 社区养老机构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一般规定 [1]

3.15.1
设置低位服务设施的范围包括问询台、服务窗口、电话台、安检验证台、行李托运
台、借阅台、各种业务台、饮水机等。

3.15.2
低位服务设施上表面距地面高度宜为 700mm ～ 850mm，其下部宜至少留出宽
750mm，高 650mm，深 450mm 供乘轮椅者膝部和足尖部的移动空间。

3.15.3 低位服务设施前应有轮椅回转空间，回转直径不小于 1.50m。

3.15.4 挂式电话离地不应高于 900mm。

续表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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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章节
5 公园绿地、6 交通枢纽、7 行政办公、8 博览建筑、9 医疗康复建筑、10 中小学校建筑、11 宾馆建筑、12 大
型商业、14 社区养老机构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2] 4.8.2

低位售票窗口、低位自动售票机
1 轨道交通车站应设置低位售票口或低位自动售票机，每座车站不少于一台。
2 低位售票窗口台面高度不宜大于 0.80 m，台面下部距地面高不应小于 0.65m，向内
净深不少应 0.30 m 的容膝空间。
3 低位售票窗口应设置麦克对讲设备。

[4] 8.2
服务区应设置低位咨询台或服务台，高度为 75cm ～ 80cm。服务台前应有轮椅回转
的空间，且与无障碍园路相连，并设置休息座椅。

[7] 6.3.2

3 老年人公共餐厅应符合下列规定 ：
公共餐厅应使用可移动的，牢固稳定的桌椅 ；其布置应能满足供餐车进出、送餐到
位的服务，并应为护理员留有分餐、助餐空间 ；当采用柜台式售饭方式时，应设置
低位服务窗口。

表C.0.9　无障碍标识相关规范摘要

应用章节
4 城市街区、5 公园绿地、6 交通枢纽、7 行政办公、8 博览建筑、9 医疗康复建筑、10 中小学校建筑、11 宾馆建筑、
12 大型商业、13 居住区、14 社区养老机构、15 村镇社区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一般规定 [1]

3.16.1

无障碍标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无障碍标志包括下列几种 ：
1）通用的无障碍标志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 ；
2）无障碍设施标志牌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规定 ；
3）带指示方向的无障碍设施标志牌符合本规范附录 C 的规定。
2 无障碍标志应醒目，避免遮挡。
3 无障碍标志应纳入城市环境或建筑内部的引导标志系统，形成完整的系统，清楚
地指明无障碍设施的走向及位置。

附录 A

　

特殊场所

[2]

4.12.1
在车站周围设置的车站引导标志上应设置无障碍出入口导向标志，以便于引导有障
碍人士进入地铁和使用相关无障碍设施。

4.12.3
轨道交通车站，在设有无障碍设施部位，应设置无障碍标识牌在需提示无障碍设施
位置处，应设置带指示方向的无障碍标识牌。

[3]

4.7.3 在坡道、电梯、升降平台等需提示无障碍设施位置处，应设置无障碍设施确认标志。

4.7.4 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的出入口处可设置为盲人指示方向的盲文提示牌。

4.7.5 在坡道和梯道开始、结束、转弯的地方，扶手上应设有凸起的方向指示标志。

[4]

9.2
公园内设置无障碍设施的，应在显著位置或人流集中位置设置国际通用的无障碍标
志牌，文字标识使用中外双语文字。

9.4
在通往无障碍设施的路径处以及每个方向发生改变的位置，应设置无障碍设施引导
标志。所有公共区域的出口标识应清楚的指明交通和主要目的地的方向。

10.5 公园中在必要的地段应设清晰醒目的安全提示标志及触觉安全线。

[5] 8.0.3 居住区应在主要出入口处设置平面示意图。

续表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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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章节
4 城市街区、5 公园绿地、6 交通枢纽、7 行政办公、8 博览建筑、9 医疗康复建筑、10 中小学校建筑、11 宾馆建筑、
12 大型商业、13 居住区、14 社区养老机构、15 村镇社区

分类 规范 条目编号 条目内容

8.0.5

绿地标识系统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居住区公园、小游园出入口、管理建筑附近应设置园区全景图，全景图应注明无
障碍游览路线和无障碍设施的位置 ；
2 园路交叉口、广场附近应设置导向标志 ；
3 活动器械应设置使用铭牌，使用铭牌应设置在醒目位置 ；
4 危险地段应设置必要的警示、提示标志及安全警示线。

8.0.6
居住建筑公共走廊的墙面应设明确、清晰的标识，说明楼层、房间号及疏散方向等
信息 ；楼内各种设备用房、设备管井应设置明确的用途标识。

8.0.7
公共配套设施的主要出入口和楼梯前室宜设楼面示意图，在重要信息提示处宜设电
子显示屏。

[7]

5.2.6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室外环境中配套的标识牌应整体规划设置。

6.3.5
服务用房
1 入住登记室宜设置在出入口附近，并应设置醒目标识。

6.5.4

安全辅助措施
3 主要出入口附近和门厅内，应设置连续的建筑导向标识。当有多个出入口时，应
设置对应的标识 ；楼梯间应设置楼层平面示意图，楼梯间内应有楼层标识。
8 老年人居住用房内应设安全疏散指示标识，老年人活动空间内的墙面凸出和临空
突出物，应采用醒目的色彩或采取图案区分和警示标识。

续表

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

规




